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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律例、儀式與組織 

第一節  清代有關懲治異姓結拜律例的修訂 

要對異姓結拜的儀式與組織做深入的探討，最重要的史料應是案

犯的口供，但由於檔案中案犯口供少有詳盡完整者，本節擬從清代律

例中有關「異姓人結拜弟兄」的專條入手。我們雖然經常發現法律總

是在社會發展之後苦苦追趕，但它還是相當程度地反映了社會的現

實。而且，透過法律的制定和修改，我們也可以看出一些社會現象所

代表的價值系統或文化意涵──至少是統治者的價值或意義。另外，

由於律例中懲治異姓結拜與懲治會黨的條文牽混在一起，將之合併考

察自屬必要，也更能看出異姓結拜與會黨在不同時期發展的狀況與關

係。 
瞿同祖〈清律的繼承和變化〉一文對清代律例的發展有深入的分

析，茲先摘引於下： 

清初暫用明律，順治三年（1646）頒布的《大清律集解附例》是
令法司官會同廷臣「詳譯明律，參以國制，增損裁量」而成的。雍正

五年（1727）頒布《大清律集解》後，清律即不再修訂，就是實際上不

引用的條文也不刪除，仍保留在法典內，成為具文。應該著重指出的

是例在法律中的作用，清律雖自雍正五年以後不再修訂，朝廷卻因時

制宜，隨時纂例，有的是皇帝下旨定為條例的，有的是內外官吏條奏，

經議決纂為條例的。康熙以前累朝舊例三二一條，康熙例二九 0 條，

雍正例二０四條，至雍正三年（1725）時共有例八一五條。乾隆時一0

四九條，嘉慶時一五七三條，同治時多至一八九二條。條例之所以越

來越多是由於一指導思想：古人認為罰必當罪，各種情況，各種身分，

必須加以區別，而定罪名，力求確切不移，情罪相當，以便執法者依

律例判罪，不致有出入分歧，不採取概括主義，而採取列舉主義。但

情偽無窮，而法典中的律文不足以包羅萬象，恐法外遺奸或情罪不當，

因此針對不同情況而有例。但例也同樣不足以包羅萬象，於是例愈來

愈多，愈來愈繁瑣，甚至前後牴觸。所以當時人有「大清律易遵，而

例難盡悉」之嘆。乾隆元年（1736）定三年一修例，十一年（1746）改

為五年一修，成為定制。每屆修例，除刪去奏准刪除之舊例外，只是

將修併或修纂之例依次編入，附於律後。於是在不修改律文的情況之

下，不斷以例來補充、修改律文，並以新例來補充、修改舊例，這是



 49

清代法律發展的特點之一，即變化在於例，而不在於律。 

清代法律發展的另一特點是，例的重要性逐漸超越於律之上。早

在明代中葉，已經出現捨律用例的趨勢，但還只是官吏們的自由行事，

並未成為制度。清代則於乾隆四十四年（1779）部議明確規定：「既有

定例，則用例不用律。」因而例在法律上反處於優先的地位。因此，

研究清代法律必須研究條例，不能僅研究律文，否則不但了解不全面，

不了解其變化，不了解法律的具體運用，還會發生錯誤，將早已不用

的律文當作清代的法律來論證。1 

瞿同祖所言確為的論，此外，在執行層面上，還有援引成案的問

題。道光三十年（1850），通政使司副使王慶雲上奏指陳例案繁瑣之弊： 

案古者之治任人，後世之治任法，任法既久，則法所不及而奸

生。古之周禮，今之禮部則例也，古之呂刑，今之刑部則例也，

無如今日之例愈修愈多，愈析愈歧而愈不足於用，於是有例者

用例，無例者用案。夫案者何也？偶辦一事而與例不符，非斟

酌盡善而奏明立案者也。故不特堂官不能周知，即司官亦何嘗

記憶？獨吏胥得以窟穴其中，高下其手。夫外省胥吏舞文，猶

有部臣駁正，各部胥吏舞文，更誰復駁正者？此所謂城狐社鼠

者也。2 

例案之煩，弊竇之深，可見一般。 

特別值得注意的是，條例的訂定、修改或刪除與客觀環境的變化

是息息相關的，不僅如此，連官吏執法的態度和量刑的尺度也會隨客

觀環境的變化而改變，這一點可以從下文的討論中獲得證實。 
明代以前並無關於異姓結拜的法條，禁止異姓結拜實自清代始。

雍正朝所修之《大清會典》將之列於「奸徒結盟」條下： 
國初定：凡異姓人結拜弟兄者，鞭一百。順治十八年定：凡歃

血盟誓焚表結拜弟兄者，著即正法。康熙七年覆准：歃血盟誓

焚表結拜弟兄應正法者，改為秋後處決；其止結拜弟兄，無歃

血焚表等事者，仍照例鞭一百。十年題准：歃血結拜弟兄者，

不分人之多寡，照謀叛未行律，為首者擬絞，監候秋後處決，

為從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止結拜弟兄，無歃血焚表等事者，

為首杖一百，徒三年，為從杖一百。十二年題准：凡異姓人結

                                                 
1 瞿同祖〈清律的繼承和變化〉，《歷史研究》，1980年第4期，頁133∼143。 
2《外紀檔》，道光三十年三月，頁046，通政使司副使王慶雲奏摺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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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弟兄，未曾歃血焚表者，為首杖一百，為從杖八十。3 

雍正三年（1725）再加修訂： 
  凡異姓人歃血訂盟焚表，結拜弟兄，不分人數多寡，照謀叛未

行律，為首者擬絞監候；其無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結拜弟兄，

為首者杖一百，為從者各減一等。4 
以上是自清初至雍正年間有關「異姓人結拜弟兄」法條修訂的情

形，其中可注意者有三： 
一、從清初的鞭一百到順治十八年（1661）改為立即正法，是一

個很大幅度的變化，鞭一百雖也不能謂輕，立即正法卻嚴重

到超乎情理之外。 
二、從上引條例可知，清朝特重者，在歃血盟誓焚表的儀式，康

熙十年（1671）開始，甚且將之比照謀叛未行律定罪。至於
未曾歃血盟誓焚表而結拜弟兄者，雖亦在禁止之列，刑罰卻

輕得多。 
三、整體來看，自康熙朝以後，不論是否歃血盟誓焚表，異姓結

拜的刑責都隨時間的推移逐漸減輕。 
此一時期的相關律例之所以會有上述的特色，有其主、客觀的時

代背景。客觀方面，順治年間彼落此起的抗清活動，動輒以歃血訂盟

相邀結，以結拜弟兄相號召，清廷為防範於未然，弭禍於未發，自有

強力禁止的必要。順治年間，明朝宗室、陜西西安府永壽王之子朱存

梧矢圖恢復，四處奔走。順治十三年（1656）正月初六日，朱存梧在
洛陽東關空窯內與城防兵丁王文基即宋龍結拜弟兄，約定正月十五

日，由朱存梧扮作兵丁，先進城躲藏，晚上利用看燈會時機，城內城

外同時起事。除與王文基結拜外，朱存梧先後還曾與韓標、張玉、吳

成、李進輝等共五人結拜一次，在臨汝鎮與胡三結拜過一次，在河南

府南關又與賈明原結拜一次，其結拜諸人也都是準備起事的骨幹分

子。5這可能即是異姓結拜由「鞭一百」改為「立即正法」的主要背景。

此外，雍正朝所修之《大清會典》提到：「歃血結盟謀為不軌者，罪在

必死，所以戢姦宄也。若只異姓結盟，仍從杖責。」6清初的統治者對

                                                 
3（清）允祿等監修《大清會典》（雍正朝）（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國 84年
7月），卷一百九十四，頁 36。 
4（清）扥津等奉敕撰《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
民國 81年 3月），卷六百十七，頁 10。 
5 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合編《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第一冊
（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4年5月），頁208∼213，圖海等題本。 
6《大清會典》（雍正朝），卷一百九十四，頁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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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觀環境之所以有這樣的理解與反應，與其主觀背景有密切的關聯。

歃血盟誓焚表是一套宗教儀式，基本用意是想藉著神靈懲罰的權柄，

確保彼此的忠誠，對於甫入關內，質樸無文的少數民族如滿族者，意

義是神聖而莊嚴的。《滿文老檔》中記載：己未年（萬曆四十七年，西

元 1619 年），金國與喀爾喀五部會盟，二國之執政貝勒「刑白馬、烏
牛，置設酒一碗、肉一碗、土一碗、血一碗、骨一碗，以誠信之言誓

告天地。」雙方約定合謀征明，與明朝修好時，必須兩國商議而後和

之，背盟者，天奪其壽算，「濺血、蒙土、暴骨而死」。7丙寅年（天啟

六年，西元 1626年）六月初六日，努爾哈齊與科爾沁奧巴台吉結盟，
盟誓時「宰白馬黑牛，焚香獻牲。汗（努爾哈齊）率奧巴台吉、黃台

吉三跪九叩，禮畢，宣二誓文於眾焚之。」8 
從上引三例來看，可以歸納出關外時期女真人會盟時的幾項要

素：刑牲、歃血、設誓、焚表。這些要素在清太宗命派兵征朝鮮，逼

朝鮮作城下之盟時集中體現出來： 
三月初三日（天聰元年，西元 1627年）夜裡丑刻，朝鮮汗王李
倧焚書盟誓。寅刻，朝鮮的閣老，尚書級的八大臣也焚書盟誓。

發誓時，對天殺白馬，對地殺黑牛，點香，各以一器皿裝肉、

燒酒、血、骨、土，將滿州誓詞一件，朝鮮誓詞一件都宣讀過

了，一起焚燒。9 
在誓書中署名的，金國方面有貝勒阿敏等九人，朝鮮方面有國王

李倧等九人。盟誓之後，阿敏以己方尚未盟誓為由，退兵時打算掠奪

人口及財物，岳託台吉和眾台吉以誓書上有己方人員署名，且業經焚

燒，講和已成，再加討伐即屬不義而反對。阿敏不從，縱八旗大臣分

途搶掠三日，齊集平壤城立營。朝鮮王弟遂帶同官員與金國大臣再舉

行一次盟誓儀式，此次盟誓之後，「滿州軍撤回，並未侵犯朝鮮的東西，

走大路而班師。」10 
滿族不僅與外國或外族締約時有盟誓的儀式，皇帝即位時諸王、

貝勒、大臣也要宣示效忠。天聰九年（1635）十二月，諸貝勒請清太
宗正尊號，薩哈廉貝勒認為諸貝勒應「誓圖改行，竭忠輔國」，皇太極

始可受尊號，也就是要諸貝勒宣示放棄共治的權利，而定於一尊。於

                                                 
7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譯註《滿文老檔》（上）（北京，
中華書局，1990年 3月），頁 121、122。 
8 同上註，頁 697∼699。 
9 國立故宮博物院《舊滿州檔譯註》（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 66年元月），清
太宗朝（一），頁 177。 
10 同上註，頁 178∼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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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諸貝勒各書誓詞奏上，此時大貝勒代善亦上誓詞，太宗覽誓詞後以

代善年老，准其免誓，並要求諸貝勒更改誓詞，「不必書從前並無悖逆

事等語，但書自今以後存心忠信，勉圖職業，遇有大政大議，勿謀於

間（閒）散官員及微賤小人，並其妻妾等，即以此言為誓。若謀及此

輩，彼言不及義，必將私為身謀，不顧國家，所失多矣。」代善堅持

與諸貝勒同誓，太宗允其所請，於是諸貝勒各遵上諭，更定誓詞，焚

香跪讀畢，將誓詞焚化。代善誓詞為：「代善誓告天地，自今以後若不

克守忠貞，殫心竭力，而言與行違，又或如莽古爾泰、德格類，謀逆

作亂者，天地譴之，俾代善不得令終。若國中子弟，或如莽古爾泰、

德格類，謀為不軌，代善聞之，不告於皇上者，亦俾代善不得令終。

凡與皇上謀議機密重事，出告於妻妾旁人者，天地譴之，亦俾代善不

得令終。若愚昧不知，以致或有愆尤者，亦惟天地鑑之。代善若能竭

盡其力，効忠於上，則天地俾我壽命延長。」諸貝勒誓詞與代善略異，

但其意相近。11崇德八年（1643）八月，太宗崩，世祖福臨即位時，諸
王、貝勒、大臣亦上誓詞表示效忠。諸王、貝勒公議以鄭親王濟爾哈

朗、睿親王多爾袞輔理國政後，諸王、貝勒誓告天地表示支持與服從，

然後濟爾哈朗、多爾袞誓告天地承諾一秉至公，決不徇私。12 
從盟誓的場合、儀式，誓書的內容和信守誓約的態度來看，滿族

是很重視盟誓，並且相信背盟是會帶來災禍的。這樣一個樸實的少數

民族，對漢人社會歃血焚表結拜弟兄的疑慮是可以理解的，這應該是

清初特別嚴刑禁止歃血訂盟焚表等儀式的主要原因。滿族的風俗和信

仰在入關後逐漸同化於漢人，在逐漸瞭解漢人的價值和意義系統後，

對歃血焚表的儀式也就不再那麼如臨大敵的看待了。因此，異姓結拜

中歃血盟誓焚表的刑責有逐漸減輕的傾向。 
乾隆年間對異姓結拜律例的修訂側重於組織問題。 
乾隆十八年（1753），署兩廣總督班第、廣東巡撫蘇昌於平定廣東

東莞、增城等縣民變後，籌畫善後事宜時提出修訂律例的建議，內容

如下： 
查例載，異姓人插（歃）血訂盟，結拜弟兄，不分人數多寡，

為首者擬絞監候；其無插（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結拜弟兄，

為首者杖一百，為從各減一等。乃廣東惡習，動輒結盟，其中

固多鄉愚，而奸匪亦即藉此勾結，事發到官，均以並未插（歃）

                                                 
11《清實錄˙太宗實錄》，卷二六，頁19∼22。 
12《清實錄˙世祖實錄》，卷一，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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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焚表，一杖完結，無以示儆，應請酌量加嚴：除歃血焚表仍

擬絞候外，其餘異姓結拜弟兄者，為首杖一百，枷號一個月，

為從各杖一百；若聚眾至三十人以上拜盟，并一人各處拜盟，

前後數至三十人以上者，為首亦照歃血焚表例絞候，以示懲儆。
13 

東莞、增城等縣的民變可能即因異姓結拜引起，至少，結拜一事

在其中扮演著重要角色，否則班第等人不致無的放矢。其建議之重點

有二：一、因為歃血焚表與否，刑責差距甚大，案犯到官後多辯稱未

曾歃血焚表，其事除參與結拜之人又無從究詰，往往只是杖責結案，

因此建議加重對無歃血焚表結拜弟兄者的刑責；其次，或許是此次民

變中參與結拜之人數甚夥，人數愈眾則為禍愈烈，因此建議在人數上

另加規範，凡是一次結拜達三十人以上，或不止一次結拜，累計人數

達三十人以上者，雖未歃血焚表，為首者仍照歃血焚表例擬以絞監候。 

班第等人的意見並未被採納，乾隆朝第一次修訂異姓結拜的律

例，是在乾隆二十九年（1764）。乾隆二十九年十月初八日，福建巡撫
定長奏請「嚴匪徒結會樹黨治罪之條例」，原摺略謂： 
      竊照閩省山海交錯，民俗素稱強悍，凡抗官拒捕、械鬥逞兇之

案，歷所不免。近經嚴立科條，有犯必懲，此風已稍微歛戢。

惟臣自抵任來，留心訪察，知閩省各屬，向有結會樹黨之惡習，

凡里巷無賴匪徒，逞強好鬥，恐孤立無助，輒陰結黨與，輾轉

招引，創立會名，或陽托奉神，或陰記物色，多則數十人，少

亦不下一、二十人，有以年次而結為兄弟者，亦有恐干例禁而

並無兄弟名色者。要其本意，皆圖遇事互相幫助，以強凌弱，

以眾暴寡，而被侮之人計圖報復，亦即邀結匪人，另立會名，

彼此樹敵，城鄉效尤。更間有不肖兵役潛行入夥，倚藉衙門聲

勢，里鄰保甲莫敢舉首，小則魚肉鄉民，大則逞兇械鬥，抗官

拒捕，亦因此而起，是結會樹黨之惡習，誠為一切奸宄不法之

根源。臣察知此弊，歷次通行嚴飭查拏，並剴切出示，曉以利

害，更於地方官謁見時諄諄告誡，雖現在少有發覺之案，但恐

漸染既深，惡習未能悉除。且參酌律例，並無匪徒結會樹黨治

罪之專條，惟例載異姓人歃血訂盟焚表結拜弟兄，不分人數多

寡，照謀叛未行律，為首者擬絞監候，其無歃血盟誓焚表事情，

                                                 
13《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五輯（民國71年9月），頁108，乾隆十八年四月十五日，
署兩廣總督班第等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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止結拜弟兄，為首者杖一百，為從者各減一等等語，外省如遇

有異姓人結會樹黨之案，多照此例分別辦理。惟是例內特嚴於

歃血盟誓焚表，若止結拜弟兄者，原無以人數多寡區別之明文，

而承問官拘泥例文，易啟避重就輕之弊。蓋歃血盟誓焚表，事

屬秘密，過後即少有形迹可驗，各犯到案，斷不肯據實供明，

承審之員亦樂於從輕完結，故若訊無歃血盟誓焚表，即使結會

樹黨，并結拜弟兄至數十人之多者，皆得概予杖責釋放。間有

比例量為酌加，亦終不足使匪徒懲創，以致釀成巨案，水懦易

犯，諒由於此。臣愚以為凡鄉民無知結會，如香會、神會等名

色，雖各處多有，然不過春秋祈報，初非有意為匪；即或另有

愚民因情分相投，聯為同氣，亦不過數人而止。若夫糾約多人

創會樹黨，結拜弟兄，其蓄心已非善良，其招引必多匪類，似

不得以其並無歃血盟誓焚表概為輕恕，應即按其人數之多寡，

定厥罪之差等，以免邊海匪徒肆行無忌，輾轉蔓延，為害無窮

也。臣悉心斟酌，請嗣後凡異姓人結拜弟兄，如實有歃血訂盟

焚表情事，仍不分人數多寡，為首之人照例擬絞外，其雖無歃

血盟誓焚表，但經糾眾結拜弟兄，數至三十人以上者，無論有

無創會，將為首之人即照歃血盟誓焚表例擬絞監候；數至二十

人以上者，將為首之人杖一百，流三千里；數在十人以上者，

將為首之人杖一百，徒三年；其為從之人如曾轉為糾約多人者，

各照為首例減一等，止係被誘聽從入夥者，准再減一等；若數

在十人以下，為首者仍照原例杖一百，為從減一等。若雖無弟

兄名色，而非實係春秋祈報，托名創會，樹立黨羽者，均按其

人數，分別首從，照糾眾結拜弟兄例，各減一等，如有文武衙

門兵丁胥役入夥者，雖為從，各照為首之人，一例問擬。鄉保

失察或知情不首，分別治罪，借端誣告者照律究懲。至該管文

武及地方官，如平日失於覺察，迨經告發或上司訪聞，即能捕

獲要犯，據實詳究者，仍照定例，免其議處；若不准理又不緝

拏，并獲犯到案，故減人數，曲為開脫者，從重參處。如此，

庶匪徒不敢任意糾眾結黨，而地方官既不致瞻顧失察處分，諱

匿不究，亦得按人數以定爰書，莫敢姑息養奸，懲匪僻而靖海

疆，似不無裨益。14 

                                                 
14《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二十二輯（民國73年2月），頁804、805，乾隆二十九年十
月初八日，福建巡撫定長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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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長的建議可以歸納為幾個重點：一、將結拜弟兄者按人數分別

治罪，此與班第等人意見相同，惟區分更細；二、將結會樹黨但未結

拜弟兄者，比照結拜弟兄例減一等，並加重對兵丁、胥役入夥者的治

罪；三、強調地方文武官員積極查拏，按例審究的責任。乾隆二十九

年十一月，刑部就定長之摺覆議，增定成例： 
閩省民人，除歃血訂盟焚表結拜弟兄，仍照定例擬以絞候，其

有抗官拒捕、持械格鬥等情，無論人數多寡，審實，各按本罪

分別首從，擬以斬絞外，若有結會樹黨，陰作記認，魚肉鄉民，

凌弱暴寡者，審實，將為首者照兇惡棍徒例，發雲貴兩廣極邊

煙瘴充軍，為從減一等，被誘入夥者，杖一百，枷號兩月，各

衙門兵丁胥役入夥者，照為首例問擬。鄉保地方，明知不首，

或藉端誣告者，照例分別治罪。該管文武各官失於覺察，及捕

獲之後有心開脫，均照例參處。若止係鄉民酬社賽神，偶然洽

比，事竣即散者，不在此例。15 

此一新例應分兩段來讀，首段自「除歃血訂盟」迄「擬以斬絞外」，

第二段自「若有結會樹黨」以迄於「不在此例」，而皆冠以「閩省民人」

四字。此與定長所請差距極大，首先，它將此例限制在福建省的範圍

內，是一「省例」；其次，它並未採納按人數多寡分別治罪的意見，有

關異姓結拜之條例根本未有任何修訂；其三，它並未照定長所請，將

異姓結拜與結會樹黨相聯繫，而是將結會樹黨比照兇惡棍徒例治罪；16

其四、定長對地方文武官員要求的重點是在不得妄減人數，曲為開脫，

此例既未規定按人數多寡治罪，對官員的規定不免流為泛泛之詞。新

例將定長所提到的社會現象當作福建一省的個案，顯示龐大官僚機構

反應的遲鈍，既未正視班第與定長意見中所反應的社會問題──即異

姓結拜團體愈來愈明顯而強大的社會侵蝕力量，也未能將異姓結拜與

結會樹黨聯繫起來處理。但是，無心插柳柳成蔭，從此，懲治異姓結

拜與結會樹黨的律例糾纏在一起，一直到清王朝結束。 

班第、定長等人依人數多寡分別治罪的意見，到乾隆三十九年

                                                 
15《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卷六百十七，頁 11。 
16 薛允升謂：「歃血定（訂）盟者，不論人數多寡，首絞從流，結會樹黨非結拜弟兄而
何？特陰作記認與歃血焚表有間耳。既已魚肉鄉民，故亦不論人數多寡，首遣從徒，係
於歃血訂盟罪上，酌減一等，不得與結拜而未歃血等項，僅擬滿杖也。」（薛允升《讀
例存疑》，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0年，頁563）筆者不認為此例對結會樹黨
刑責的規定，是從歃血訂盟結拜弟兄，為首者絞監候上減一等來作考量，而是真的將之
視為「兇惡棍徒」，否則就不必要將「魚肉鄉民，凌弱暴寡」的罪行審實再定罪了。薛
氏於清律中有關異姓結拜與會黨的條例有許多疑問與意見，如果放在時代背景中加以考
察，會有更好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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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4）獲得實現，起因是一件乾隆三十八年（1773）發生於廣東揭陽

縣，令清高宗大為震怒的結拜案，《清實錄˙高宗實錄》記載： 

（乾隆三十九年正月乙亥）諭軍機大臣等：據李侍堯查奏，揭

陽縣賊匪爬城起釁緣由一摺，稱該縣先有陳阿高等聚眾結盟一

案，經巡撫覈審，擬以絞候，發回監禁。匪徒林阿裕等與陳阿

高交好，探知罪名已定，起意糾匪，潛謀劫獄縱放。遂乘該署

縣交卸之際，約期舉事，潛匿城外，殺死幼孩，夤夜爬城，聞

地保聲喊，始行逃逸等語，已於摺內批示，此案皆由陳阿高定

擬過輕，致匪徒藉以滋事。舊時律文，原覺未協，現交刑部另

行酌定矣。至匪徒林阿裕等，因與陳阿高素相交好，聞其定罪

在獄，輒敢糾約匪類，潛謀劫獄縱放，竟敢夤夜爬城，實屬目

無法紀，情罪甚為可惡，著李侍堯即速嚴行審究，將倡首濟惡

各犯，立時正法示眾，以儆兇頑。其陳阿高，既為林阿裕等欲

救之人，即與匪黨首惡無異，定罪亦應同科，並著該督，一面

辦理，一面奏聞。其餘各犯，均須按其情罪，從重定擬具奏。17 

次日又諭： 

此案皆由陳阿高擬罪過輕，匪徒見其久繫囹圄，遂爾潛謀滋事，

致皆身罹重典。使陳阿高犯案時，即行正法，林阿裕等無隙可

乘，轉得杜其奸謀，亦即可全其軀命，所謂辟以止辟，用意正

復如此。及查覈原案，則陳阿高之問擬絞候，尚係德保比例加

重，是此條舊定之例，原未允協。夫以歃血訂盟，謂不分人數

多寡，殊覺顢頇失當，豈以十人內外，與多至四五十人者，漫

無區別乎？即如陳阿高一案，結盟至四十餘人之多，又係該犯

起意聚眾，且陳阿高年僅二十二歲，案犯較其年長者尚多，而

眾皆推之為首，即屬匪黨巨魁，更非序齒結拜弟兄者可比，自

當另定例條，以示創懲。所有陳阿高罪名，已諭令李侍堯，歸

於林阿裕等案內，從重定擬。至嗣後遇有此等案件，如何另行

定例之處，著刑部詳細妥議具奏。尋奏：凡異姓人，但有歃血

訂盟，焚表結拜弟兄者，照謀叛未行律，為首者擬絞監候，為

從減一等；若聚眾至二十人以上，為首者擬絞立決，為從發雲

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其無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序齒結拜弟

兄，聚眾至四十人之多，為首者擬絞監候，為從減一等；若年

                                                 
17《清實錄˙高宗實錄》（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5月），卷九五一，頁6∼8。林阿
裕起意奪犯的經過見《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三十四輯（民國74年2月），頁223∼229，
乾隆三十九年正月十二日，兩廣總督李侍堯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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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居首，並非依齒序列，即屬匪黨巨魁，首犯擬絞立決，為從

發極邊烟瘴充軍。如序齒結拜，數在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上，

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及二十人，杖一百，枷號兩個月，

為從各減一等。從之。18 

此例之修，距班第等倡議已逾二十年，足證中央政府對社會變遷

的反應遠不如封疆大吏來得靈敏。此次修例的重點在分別人數多寡治

罪，歃血訂盟，焚表結拜弟兄者如聚眾至二十人以上，為首者加重為

絞立決，為從亦加重為發配雲貴兩廣極邊烟瘴充軍。無歃血盟誓焚表，

序齒結拜弟兄者分三等：聚眾至四十人以上，為首者絞監候；四十人

以下，二十人以上，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及二十人，為首者

杖一百，枷號兩個月；以上三種情形之為從者，各照為首者減一等治

罪。此外還有一個重點，即將年少居首的異姓結拜，不論人數多寡，

均視作匪黨巨魁，為首者擬絞立決，為從者發極邊烟瘴充軍。這是有

關條例第一次提到排行的問題，以是否序齒判斷其結拜的動機以及團

體的性質，作為量刑的參考，而且治罪極重。總的來看，此次修例一

反康熙以來罪刑逐漸減輕的趨勢，即使罪刑最輕的不及二十人的序齒

結拜弟兄，為首者也較雍正三年的條例多了「枷號兩個月」的刑罰。 

清高宗主導此次修例，顯然出於對治安的考量。受到陳阿高案的

刺激，他把年少居首和序齒的異姓結拜區別開來，認定年少居首者必

有為匪的意圖，而人數多寡則與為害的規模直接相關，因此將這兩項

列為量刑的標準，這是清朝統治者首次從治安的角度來看待異姓結

拜，與先前將之視同「謀叛未行」者，有很大的不同。乾隆四十一年

（1776），刑部駁回廣東許逑傳等人結拜兄弟一案所問擬的罪刑，大概

因此案人數在四十人以下，且係序齒結拜，地方官吏遂照乾隆三十九

年例問擬，但刑部以為「匪徒結黨，聯謀肆竊，並將贓銀抽分，存為

犯案應用，與尋常僅止結拜，並無別項惡跡者，情罪不同，應比照四

十人以上問擬。」19異姓結拜案與社會治安的關係，已成為清政府關注

的焦點。 

乾隆五十五年（1790），台灣彰化地方發生張標、謝志等人復興天

地會的案件，清廷針對此事議定新例： 

臺灣不法匪徒，潛謀糾結，復興天地會名目，搶劫拒捕者，首

犯，與曾經糾人及情願入夥希圖搶劫之犯，俱擬斬立決。其並

                                                 
18《清實錄˙高宗實錄》，卷九五一，頁10、11。 
19 熊本藩訓譯本《清律例彙編》（東京，日本律令研究會出版，昭和五十六年十二月），
頁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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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轉糾黨羽，或聽誘被脅，而素非良善者，俱擬絞立決。俟數

年後此風漸息，仍照舊例辦理。20 

此條專對閩省而言，是「天地會」名目第一次寫入清代律例之中，

也是第一則針對會黨所定的專條，具有重大意義，其分處斬立決、絞

立決之刑，尤重於三十九年加重修訂的禁異姓結拜之例，是懲治會黨

之例首次重於懲治異姓結拜，一重之後，再無輕期。這除了反映林爽

文之變給統治者造成了沉重的打擊，也是異姓結拜與會黨勢力消長的

一個轉捩點。 

嘉慶以後，對懲治異姓結拜與會黨的條例屢有修訂，均只針對舊

例做小幅更改，茲將其分列於下表中。 

 
表一：清代懲治異姓結拜與會黨律例修訂簡表 
 
年代 懲治異姓結拜 懲治會黨 備註 

清初 凡異姓人結拜弟兄者，鞭一百。   

順治十八年 凡歃血盟誓焚表結拜弟兄者，著即正

法。 

  

康熙七年 歃血盟誓焚表結拜弟兄應正法者，改為

秋後處決；其止結拜弟兄，無歃血焚表

等事者，仍照例鞭一百。 

  

康熙十年 歃血結拜弟兄者，不分人之多寡，照謀

叛未行律，為首者擬絞，監候秋後處

決，為從者杖一百，流三千里；其止結

拜弟兄，無歃血焚表等事者，為首杖一

百，徒三年，為從杖一百。 

  

康熙十二年 凡異姓人結拜弟兄，未曾歃血焚表者，

為首杖一百，為從杖八十。 

  

雍正三年 凡異姓人歃血訂盟焚表，結拜弟兄，不

分人數多寡，照謀叛未行律，為首者擬

絞監候，其無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結

拜弟兄，為首者杖一百，為從者各減一

等。 

  

乾隆二十九年 閩省民人，除歃血訂盟焚表結拜弟兄，

仍照定例擬以絞候，其有抗官拒捕、持

械格鬥等情，無論人數多寡，審實，各

按本罪分別首從，擬以斬絞。 

閩省民人⋯⋯若有結會

樹黨，陰作記認，魚肉

鄉民，凌弱暴寡者，審

實，將為首者照兇惡棍

徒例，發雲貴兩廣極邊

煙瘴充軍，為從減一

等，被誘入夥者，杖一

百，枷號兩月，各衙門

 

                                                 
20《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卷六百十七，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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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丁胥役入夥者，照為

首例問擬。鄉保地方，

明知不首，或藉端誣告

者，照例分別治罪。該

管文武各官失於覺察，

及捕獲之後有心開脫，

均照例參處。若止係鄉

民酬社賽神，偶然洽

比，事竣即散者，不在

此例。 

乾隆三十九年 凡異姓人，但有歃血訂盟焚表結拜兄弟

者，照謀叛未行律，為首者擬絞監候，

為從減一等；若聚眾至二十人以上，為

首者擬絞立決，為從者發雲貴兩廣極邊

煙瘴充軍。其無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

序齒結拜弟兄，聚眾至四十人以上，為

首者擬絞監候，為從減一等；若年少居

首，並非依齒序列，即屬匪黨渠魁，首

犯擬絞立決，為從發雲貴兩廣極邊煙瘴

充軍。如序齒結拜，數在四十人以下，

二十人以上，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

里，不及二十人者，杖一百，枷號兩月，

為從各減一等。 

  

乾隆五十七年  臺灣不法匪徒，潛謀糾

結，復興天地會名目，

搶劫拒捕者，首犯，與

曾經糾人及情願入夥希

圖搶劫之犯，俱擬斬立

決。其並未轉糾黨羽，

或聽誘被脅，而素非良

善者，俱擬絞立決。俟

數年後此風漸息，仍照

舊例辦理。 

 

嘉慶八年 凡異姓人，但有歃血訂盟焚表結拜弟兄

者，照謀叛未行律，為首者擬絞監候，

為從減一等；若聚眾至二十人以上，為

首者擬絞立決，為從者發雲貴兩廣極邊

煙瘴充軍。其無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

序齒結拜弟兄，聚眾至四十人以上，為

首者擬絞監候，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

上，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及二

十人，為首者杖一百，枷號兩月，為從

各減一等。若年少居首，並非依齒序

列，即屬匪黨渠魁，聚眾至四十人以上

者，首犯擬絞立決，為從發雲貴兩廣極

 此係就乾

隆三十九

年例理順

文字，使

歃血焚

表、序齒

結拜、年

少居首三

者清楚區

隔。並將

年少居首

者亦依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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邊煙瘴充軍；未及四十人者，為首者擬

絞監候，為從杖一百，流三千里。 

數多寡定

罪，顯然

有酌予減

輕之意。 

嘉慶十六年 凡異姓人，但有歃血訂盟焚表結拜弟兄

者，照謀叛未行律，為首者擬絞監候，

為從減一等；若聚眾至二十人以上，為

首者擬絞立決，為從者發雲貴兩廣極邊

煙瘴充軍。其無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

序齒結拜弟兄，聚眾至四十人以上，為

首者擬絞監候，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

上，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及二

十人，為首者杖一百，枷號兩月，為從，

各減一等。若年少居首，並非依齒序

列，即屬匪黨渠魁，聚眾至四十人以上

者，首犯擬絞立決，為從發雲貴兩廣極

邊煙瘴充軍；未及四十人者，為首擬絞

監候，為從杖一百，流三千里。其有抗

官拒捕、持械格鬥等情，無論人數多

寡，審實，各按本罪分別首從，擬以斬

絞。 

若結會樹黨，陰作記

認，魚肉鄉民，凌弱暴

寡者，亦不論人數多

寡，將為首照兇惡棍徒

例，發雲貴兩廣極邊煙

瘴充軍，為從減一等，

被誘入夥者，杖一百，

枷號兩月，各衙門兵丁

胥役入夥者，照為首例

問擬。鄉保地方，明知

不首，或藉端誣告者，

照例分別治罪。該管文

武各官失於覺察，及捕

獲之後有心開脫，均照

例參處。若止係鄉民酬

社賽神，偶然洽比，事

竣即散者，不在此例。 

閩粵等省不法匪徒，潛

謀糾結，復興天地會名

目，搶劫拒捕者，首犯

與曾經糾人及情願入夥

希圖搶劫之犯，俱擬斬

立決。其並未轉糾黨

羽，或聽誘被脅，而素

非良善者，俱擬絞立

決。如平日並無為匪，

僅止一時隨同入會者，

俱發新疆酌撥種地當

差。俟數年後此風漸

息，仍照舊例辦理。 

此係將嘉

慶八年所

修之例與

乾隆二十

九年例修

併為一

條。 

 

 

 

 

 

 

 

 

 

 

復興天地

會之禁將

臺灣匪徒

改為閩粵

等省不法

匪徒，擴

大適用範

圍；並為

平日並未

為匪，一

時加入者

留有餘

地。 

嘉慶十七年 凡異姓人，但有歃血訂盟焚表結拜弟兄

者，照謀叛未行律，為首者擬絞監候，

為從減一等；若聚眾至二十人以上，為

首者擬絞立決，為從者發雲貴兩廣極邊

煙瘴充軍。其無歃血盟誓焚表事情，止

序齒結拜弟兄，聚眾至四十人以上，為

首者擬絞監候，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

上，為首者杖一百，流三千里，不及二

十人，為首者杖一百，枷號兩月，為從，

各減一等。若年少居首，並非依齒序

列，即屬匪黨渠魁，聚眾至四十人以上

至結會樹黨，陰作記

認，魚肉鄉民，凌弱暴

寡者，亦不論人數多

寡，審實，將為首者照

兇惡棍徒例，發雲貴兩

廣極邊煙瘴充軍，為從

減一等，被誘入夥者，

杖一百，枷號兩月，各

衙門兵丁胥役入夥者，

照為首例問擬。鄉保地

方，明知不首，或藉端

此條於結

拜兄弟為

從部分再

區分情

節，酌予

減輕，並

特別強調

自首減刑

以鼓勵自

首，加重

保甲族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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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首犯擬絞立決，為從發雲貴兩廣極

邊煙瘴充軍；未及四十人者，為首擬絞

監候，為從杖一百，流三千里。其有抗

官拒捕、持械格鬥等情，無論人數多

寡，各按本罪分別首從，擬以斬絞；如

為從各犯內，審明實係良民被脅，勉從

結拜，並無抗官拒捕等事者，應於為從

各本罪上再減一等；僅止畏累出錢，未

經隨同結拜者，照違制律杖一百；其聞

拏投首，及事未發而自首者，各照律例

分別減免，儻減免之後復犯結拜，不許

再首，均於應擬本罪上酌予加等，應絞

決者改擬斬決，應絞候者改為絞決，應

發極邊煙瘴充軍者，改發新疆酌撥種地

當差，應滿流者改為附近充軍，應滿徒

以下，亦各遞加一等治罪。其自首免罪

各犯，由縣造具姓名住址清冊，責成保

甲族長，嚴行稽查約束，仍將保人姓名

登記冊內，如有再犯，即將保甲族長擬

杖一百。 

誣告者，照例分別治

罪。該管文武各官失於

覺察，及捕獲之後有心

開脫，均照例參處。若

止係鄉民酬社賽神，偶

然洽比，事竣即散者，

不在此例。 

監督之責

以杜絕再

犯。 

於結會樹

黨之禁則

未作修

改。 

咸豐元年 滇省匪徒結拜弟兄，除罪應徒流以上各

犯，仍照例辦理外，其但係依齒序列，

不及二十人，罪止枷杖者，於本地方鎖

繫鐵杆一年，限滿開釋，照例枷責，交

保管束，如不悛改，再繫一年。儻始終

怙惡不悛，即照棍徒擾害例嚴行辦理。

地方官每辦一案，報明督撫臬司按季彙

冊咨部，開釋時亦報部查覈，俟數年後

此風稍息，仍循舊例辦理。 

  

宣統二年 凡異姓人，但有歃血訂盟焚表結拜弟兄

者，照謀叛未行律，為首者擬絞監候，

入於秋審情實，為從者發煙瘴地方安

置。其雖無歃血盟誓焚表情事，若年少

居首，並非依齒序列，即屬匪黨渠魁，

聚眾至四十人以上者，首犯改擬絞監

候，入於秋審情實，為從發煙瘴地方安

置；未及四十人者，為首擬絞監候，為

從流三千里。其有抗官拒捕、持械格鬥

等情，無論人數多寡，各按本罪分別首

從，應絞候者加擬立決，應遣流以下

者，照罪人拒捕各律例，分別治罪。如

為從各犯內，審明實係良民被脅，勉從

結拜，並無抗官拒捕等事者，應於為從

各本罪上再減一等；僅止畏累出錢，未

經隨同結拜者，照違制律治罪。其聞拏

各省拏獲會匪，如訊係

為首開堂放飄者，及領

受飄布展轉糾夥散放多

人，或在會中充當元帥

軍師坐堂陪堂刑堂禮堂

名目，與入會之後雖未

放飄展轉糾人而有夥同

搶劫情事，及勾通教匪

煽惑擾害者，一經審

實，即開錄詳細供招，

稟請覆訊，就地正法，

仍隨案具奏。此外如有

雖經入會，並非頭目，

情罪稍輕之犯，酌定年

限監禁，俟限滿後察看

是否安靜守法，能否改

異姓結拜

例顯有減

輕，符合

新律例的

基本精

神；會黨

則基本上

維持就地

正法章

程，惟改

鎖繫鐵杆

為監禁，

去肉體之

虐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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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首，及事未發而自首者，各照律例分

別減免，儻減免之後復犯結拜，不許再

首，均於應擬本罪上酌予加等，應絞候

者改擬絞決，應發煙瘴安置者，發新疆

當差，應滿流者改為極邊足四千里安

置，應滿徒以下，亦各遞加一等治罪。

其自首免罪各犯，由縣造具姓名住址清

冊，責成保甲族長，嚴行稽查約束，仍

將保人姓名登記冊內，如有再犯，即將

知而不首之保甲族長處十等罰。 

過自新，分別辦理。其

無知鄉民被誘被脅，誤

受匪徒飄布，希冀保全

身家，並非甘心從逆之

人，如能悔罪自首呈繳

飄布者，一概從寬免其

究治。其有向充會匪，

自行投首，密告匪首姓

名，因而拏獲，亦一律

免罪。若投首後又能作

線引拏首要各犯到案究

辦，除免罪之外，仍由

該地方官酌量給賞，地

方文武員弁能拏獲著名

首要，審實懲辦，隨案

奏請優獎，如妄拏無

辜，擾累閭閻，以及縱

匪貽害，亦即嚴行參

處。 

說明：1.資料來源：《大清會典》、《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嘉慶朝）、《欽定大清會典事

例》（光緒朝）、《欽定大清現行新律例》 

2.本表係根據莊吉發《清代秘密會黨史研究》頁264∼268，「清代有關取締秘密會黨

律例修訂簡表」改製而成。 

從上表可以發現，嘉慶年間修例，主要的方向是使例文更為詳順、

合理、周延，並使其適用範圍適合於客觀環境的需要。當然，我們也

不難發現其中含有不願誅殺太甚的善意，因此，對乾隆朝因事設例的

嚴酷條文有比較緩和的調整。嘉慶五年（1800）正月，清仁宗諭軍機大

臣等，提到結會之事時云：「至會匪一項，素以三指為號，雖無持咒念

經等事，若非犯事到官，原可聽其自然，如顯有擾累良民，貽害閭閻

情事，自未便置之不辦。地方官因其由來已久，往往養癰貽害，勢必

無所顧忌，於吏治民風均有關繫⋯⋯鎮靜辦理，固不可怠緩因循，致

滋貽誤，亦不可過事張皇，轉致激成事端。」21此一寬容態度可能受到

當時清廷正全力應付白蓮教起事，無暇他顧的情勢之影響，但也可能

與皇帝本身的性格有關，因此也影響了官員的態度。道光元年（1821），

詹事府左春坊左庶子朱方增奏言：「各省巨盜，半係鹽梟及教匪、會匪

之豪橫者，但能盡除各匪，則盜源亦可漸次肅清。總之，辦理各匪，

尤以查拿首犯為先，蓋首犯既除，餘匪自散，既不至誅戮太甚，或傷

                                                 
21《大清十朝聖訓˙仁宗睿皇帝》，卷九十八，靖奸宄，頁3，嘉慶五年正月庚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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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好生之心，亦不致姑息養奸，轉令巨魁有悻生之事。」22這種比較

寬容的態度，可以說是嘉、道兩朝修訂條例及辦理異姓結拜與結會樹

黨案件的指導思想。 

嘉慶十七年（1812），兩廣總督蔣攸銛上奏指出：「粵民嗜利輕生，

無業之徒，往往各糾夥黨，私立會名，結拜弟兄，希圖以強凌弱，以

眾暴寡，并或恐嚇殷戶、愚民出錢入會。若不聽從，即糾眾轄（挾）

借圖利，賴在愚懦者畏其滋擾，一時被脅勉從，又懼事後報復，當時

不敢首告，以致地方官無憑指拿⋯⋯此等自首之人，其結拜出錢，均

由被匪逼脅，現在未奉指名飭拿，即自赴官首明，共幸免累，實與罪

犯聞拿投首者不同。如復向擬罪名，若輩必致觀望顧慮，不敢自投。

是不予以自新之路，適足堅其從匪之心。然不嚴立再犯之條，又恐易

滋輕犯之弊。」因此建議對此類被脅之人從輕發落，內容如下： 

應請嗣後異姓人結拜弟兄，分別首從照例定擬外，其訊明實係

良民，被脅勉從結拜者，於聽糾結拜為從軍流罪上減一等，杖

一百，徒三年；至畏累出錢，並未隨同結拜者，照違制律杖一

百。將聞拿投首，及犯罪未發而自首，或得相容隱者為之首，

各犯初犯到案，均仍遵照律例，於各本罪上分別減等免罪。若

減免之後，復犯結拜，不許再首，一經獲解到官，如訊無別項

不法情事，均照初犯應擬本罪酌予加等，應絞決者改擬斬決，

應絞候者改擬絞決；其初犯本應加等發黑龍江者，無可復加，

即酌予枷號三個月，再行發往黑龍江為奴；應發極邊煙瘴充軍

者，改發黑龍江充當苦差；應滿流者，改發附近充軍；應滿徒

者，改擬杖一百，流三千里；應滿杖者，改擬杖六十，徒一年。

其自首免罪者，由縣造具各姓名、住址清冊，責成保甲、族長

保領，嚴行稽查約束。仍將保人姓名登記冊內，由臬司核詳，

臣等衙門備案。如有再犯，除按冊勒拘正犯加等治罪外，并將

管束不嚴之保甲、族長，擬以杖一百示儆。23 

雖說加重再犯之條，其實是對當時案件頻發的的一種妥協，希望

藉此鼓勵聽從被誘或被脅入夥者自首，這是嘉慶十七年改定例文之所

本。 

道光年間（1821∼1850），對有關律例只作了局部的文字修改。道

                                                 
22《宮中檔道光朝奏摺》第一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未出版），頁082、083，道
光元年三月初七日，詹事府左春坊左庶子朱方增奏摺。 
23《天地會》（六），頁501∼503，嘉慶十七年四月二十二日，兩廣總督蔣攸銛等奏摺
錄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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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五年（1825），因嘉慶十七年定例內，各衙門兵丁胥役入夥照為首例

問擬，恐與例首歃血訂盟等項首犯罪應擬絞者相混，於胥役下增「隨

同結會樹黨陵弱暴寡者」十一字，將「照為首例問擬」一句，改為「與

起意糾結之犯一體擬軍」；並將凶惡棍徒改照現行例，擬發極邊足四千

里充軍。道光六年（1826），調劑新疆遣犯，將例內發新疆酌撥種地當

差之犯改發雲貴兩廣極邊煙瘴充軍，到配加枷號三個月。道光二十四

年（1844），新疆遣犯照舊發往，仍復原例。24道光五年之修例有其背

景，嘉慶二十二年（1817），湖南巡撫以查獲劉東貴等人歃血訂盟結拜

兄弟案內有兵役聽從入夥，因此咨詢刑部應否照為首例治罪。刑部的

回答是：「異姓人結拜弟兄之例以有無歃血訂盟，是否依齒序列，並聚

眾之多寡分別治罪，係乾隆四十二年纂定。是結會樹黨、結拜弟兄，

舊例原係二條，迨嘉慶十五年本部修例時，因兩例本屬一事，將結會

樹黨之例附在結拜弟兄各例之後，併為一條。其兵丁胥役入夥照為首

例問擬之語，原係專指結會樹黨者而言，如結拜弟兄一項人犯內亦有

兵丁胥役隨同入會，自應照例與平人一體分別首從科斷，即謂兵丁知

法犯法，情節較重，應於本罪上酌加一等，倘本罪已無可加，或酌加

枷號數月，亦足以示懲創而昭區別。」因此認為「應令該撫即照歃血

訂盟本例，分別首從，酌量加等定擬，以符例義。」25道光元年（1821）

三月二十八日，廣西省民人魏逢仁糾人結拜，歃血訂盟，不序年齒推

魏逢仁為首，其餘依齒序列。其中有兵役陸彩、龍超、何斗揚、周勝、

陳玉貴等五人參與結拜，廣西巡撫以為若將兵役照為首例問罪，必須

處以絞決，反較嘉慶二十二年（1817），廣西兵丁黃大章等三人隨同黎

朝隴結拜添弟會，被處以先於犯事地方枷號半年，滿日重責四十板，

再發新疆給兵丁為奴的刑罰為重，咨請部示是否可將犯事兵役照為從

例減一等，擬流，再以知法犯法加枷號三個月問擬。刑部於道光二年

（1822）答覆：「結拜兄弟分別首從之例，自雍正年間至嘉慶九年，本

部節次修改，將首犯分別問擬絞決、絞候，從犯分別問擬軍流，而於

兵丁胥役入夥亦未議及，原以兵丁胥役自有知法犯法加等之本例可

循，迨嘉慶十四年本部修改條例，將結拜弟兄例內絞決、候各項罪名

與結會樹黨之軍罪併為一例，仍於結會樹黨例文上冠以若字，而兵丁

胥役入會照為首例問擬之語附於結會樹黨軍罪之後，並無擬絞、擬軍

各以為首論之文，是生死罪名雖併入一條，而冠以若字，則明明自為

                                                 
24 莊吉發〈從清代律例的修訂看秘密會黨的起源及其發展〉，《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
學報》，第十八期（民國79年6月），頁51、52。 
25《刑案匯覽》，卷十二，刑律，賊盜，頁1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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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節⋯⋯其結拜弟兄之案審有兵丁胥役入夥，自應仍照知法犯法例加

一等治罪，例文明晰，一為尋繹，自可無虞牽混。今該撫將例內若結

會樹黨一節刪去，以兵役隨同結拜亦應照為首例擬絞，致將結拜弟兄

情節較輕之犯，轉重於結拜添弟會情節較重之犯，實屬誤會。應令將

魏逢仁案內隨同結拜之州差營兵等，均於為從流罪上，照知法犯法例

加一等治罪。」26因為例文易引起誤會，致有道光五年修改例文文句之

舉。刑部的兩次答覆內容有兩點值得注意，其一是明確區分異姓結拜

與會黨案情之輕重，認為會黨案情重於結拜兄弟；其二是明白指出異

姓結拜與結會樹黨在清例中一直是兩件事，正可以支持本文將之分開

表列的做法。 

咸豐元年（1851），針對雲南所定之例似出於雲南巡撫兼署雲貴總

督張亮基的建議。張亮基於道光三十年（1850）冬謁見清文宗，面奉諭

旨，要他將雲南燒香結盟的積習設法嚴拏究辦。咸豐元年二月二十五

日，戶部咨各省督撫：道光三十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奉上諭，要各省將

地方現在辦理的保甲章程據實具奏，並實力推行保甲制度。張亮基接

獲戶部咨文後條奏建請變通成例，其關於結拜一條原文如下： 

結拜匪徒應隨時根究嚴懲，以警再犯也。查匪徒擾害，無論訪

聞告發，定必多方彌缝掩飾，遽難破獲，不若責令地方官於審

理訛詐糾毆等案，及過往僧道醫卜星相中有形跡可疑者，隨時

隨事窮加研詰，如有端倪，即跟蹤查拏，從重究辦，不使倖逃

法網。至序齒結拜弟兄不及二十人，及偶然挾詐逞兇並糾竊不

及四次，均例止枷杖，釋後類皆故智復萌，在竊犯尚有刺字可

查，分別初犯再犯，酌量定罪；若結拜詐擾，既無刺字可稽，

亦無初犯再犯分別治罪之例，與其釋而復犯，莫若仿照黔省鎖

繫鐵桿之條，以拘其身，使之漸知悔悟。擬請將此項匪徒，除

犯該徒流以上，仍照本律本例定擬外，其罪止枷杖，以及並無

犯法實跡而平日佩帶兇器刀械遊歷城鄉者，均請於本地方繫帶

鐵桿一年，限滿開釋，分別枷責，交保管束，如不悛改，再繫

一年。儻始終怙惡不悛，即照棍徒擾害之例分別嚴辦，庶匪徒

觸目驚心，共知悚惕。地方官每辦一案，報明督撫臬司按季彙

咨，開釋時亦報部查核，俟數年後此風稍息，奏明仍復舊例。27 

以之與咸豐元年定例相較，可知新例係就張亮基的條陳刪去「以

                                                 
26 同上註，頁 18、19。 
27《宮中檔咸豐朝奏摺》第一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未出版），頁721∼723，咸
豐元年四月十八日，雲南巡撫兼署雲貴總督張亮基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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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並無犯法實跡而平日佩帶兇器刀械遊歷城鄉者」，並稍加潤飾而成。

鎖繫鐵桿之制可能起於乾隆年間，乾隆十七年（1752）四月二十日，四

川總督策楞以川省嘓嚕匪類大為民害，「與其誅戮於重干憲典之後，莫

若拘繫於小有過犯之時」，因此建議罪犯徒、杖以下者「設立鐵桿一根，

約長四、五尺不等，上下置兩鐵圈，一圈其項頸，一圈其右腿，加以

鎖錮，灌以鉛汁，分別情罪輕重約定年限，使之繫帶，行動飲食仍屬

便利，而為非犯法勢有不能。」28雖不人道，卻也無傷其身體髮膚。此

例之修，一方面反映道、咸之際異姓結拜在雲南地區的盛行，而初犯

只於舊例上加繫鐵桿一年，再犯亦只再繫一年，較諸乾隆年間動輒以

性命相要脅，不可不謂寬大，於此，亦可見清廷態度轉變之機。 

據莊吉發師的研究，太平軍起事之後，用兵各省因會黨多與盜匪

及散兵游勇互相結合，肆行搶掠，地方大吏為一時權宜之計，因時制

宜，而將會黨案件批飭按照辦理土匪章程就地正法。同光年間，軍務

雖已逐漸肅清，但各省盜風仍熾，就地正法章程，仍難停止，光緒八

年（1882），刑部議定章程內仍有會黨暫准就地正法的條款。光緒十七

年（1891），清廷以各省哥老會行蹤詭秘，多與地痞游勇暗相勾結，動

輒糾眾起事，於是命各省督撫實力查辦。湖廣總督張之洞擬定章程，

將會黨重要頭目審明後即行就地正法。光緒十八年（1892），湖北奏定

章程經刑部議准後，即通飭各省一體遵辦，並於修改後寫入《大清現

行刑律》中，成為全國各省適用的最新條例。29就地正法之事至遲始於

咸豐元年，根據鄒鳴鶴的說法，在他之前署理廣西巡撫的周天爵「凡

遇軍前報獲情罪重大，律應斬決賊匪，均飭於訊供明確後，立即就地

正法。」鄒鳴鶴自己統計，從咸豐元年元月至十月左右，廣西一省擒

獲盜匪、游匪、會匪訊明情罪重大，即飭就地正法者有一千五百餘名，

清文宗閱奏後批「知道了，嗣後仍著照此辦理」。30雖然，因為軍事緊

張，社會動亂，地方官吏在執行時仍保有相當彈性，咸豐年間有人奏

報指出：「至民情浮動，臣亦素有所聞，因粵西現辦軍需，未便驟為查

辦。總緣各處強梁痞棍，創立會名，斂錢聚眾，凡同會者有事互相幫

助，不至受人欺凌，到處皆有招呼，潛行關照。其有怕事不願為匪者，

亦甘心出錢資送，以求保衛身家，而會上已有其名，此謂之會而不匪。

                                                 
28《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二輯（民國71年6月），頁720，乾隆十七年四月二十日，
四川總督策楞奏摺。 
29 莊吉發〈從清代律例的修訂看秘密會黨的起源及其發展〉，《國立台灣師範大學歷史
學報》第十八期，頁 158∼160。 
30《外紀檔》，咸豐元年十月，頁119、120，廣西巡撫鄒鳴鶴奏摺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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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輩初念，原欲借會以為護符，其後多被匪徒恐嚇，不得不隨聲附和；

兼惑於修吉悖凶之說，仍隨時出具錢文，藉可消灾捍患。其人亦並非

素識，而暗有記號，相見即知為同會中人，此內良莠不齊，不必盡歸

為匪類。兼有村民安善，及外來商旅，亦多入會，實為自衛本身，鄉

愚無知，更有以堅其信從，竟成固結而不可解之勢。此等風氣到處有

之，惟衡、永、郴、桂及寶慶等屬為尤甚，若紛紛查究，不但良民滋

擾，轉致激生事端，全在地方官撫馭有方，平日官民聯為一體，潛移

默化，方克漸臻成效，不致徒托空言。」31主張採取區別對待的方式，

縮小打擊面，以安定人心，獲得了皇帝的認可。 

至於張之洞所擬定之章程實出自署按察使惲祖翼之手，其背景及

內容大略如下： 

鄂省為南北衝要，游匪素多，往來無定，最易潛匿，會匪幾至

無地無之，始則長江上下游一帶，近年則襄河上下游一帶，隨

處皆有，根株盤結，消息靈通。該匪等開立山堂，散放飄布，

分授偽職偽號，往往與教匪游勇地痞暗相句結，乘機煽亂，各

屬所獲會匪各案，起到飄布印章板片及所訊名目口號，詞意悖

逆，顯然謀為不軌。上年沿江一帶會匪蓄謀滋事，動成巨案，

若非先事捕其渠魁，散其夥黨，誠如聖諭所云，養癰貽患，必

致有關大局，亟應明定章程，從嚴懲辦，以遏亂萌。擬請嗣後

責成州縣，隨時訪查，如有會匪溷跡境內，立即會督營汛嚴密

拏獲，悉心研審。如係會匪為首開堂放飄者，及領受飄布，展

轉糾夥，散放多人者，或在會中名目較大，充當元帥、軍師、

坐堂、陪堂、刑堂、禮堂等名目者，與入會之後雖未放飄展轉

糾人而有夥同搶劫情事者，及句結教匪煽惑擾害者，一經審實，

即開錄詳細供摺，照章稟請覆訊，就地正法；此外如有雖經入

會，並非頭目，情罪稍輕之犯，或酌定年限監禁，或在籍鎖帶

鐵桿石墩數年，俟限滿後察看是否安靜守法，能否改過自新，

分別辦理；其無知鄉民被誘被脅，誤受匪徒飄布，希冀保全身

家，並非甘心從逆之人，如能悔罪自首呈繳飄布者，一概寬免

究治；其有向充會匪，自行投首，密報匪首姓名，因而拏獲，

亦一律宥其既往，准予自新；若投首後又能作線引拏首要各犯

到案究辦，除免罪之外，仍由該地方官酌量給賞，總期嚴懲首

要，解散脅從，以除奸宄而安善良。地方文武員弁，能拏獲會

                                                 
31《宮中檔咸豐朝奏摺》第三十一輯，頁617，失名奏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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匪著名首要，審實懲辦，即將尤為出力員弁核其情節，照異常

勞績隨案請給優獎；如有希圖保獎，妄拏無辜，或姑息徇縱，

不拏不辦，以及曲為開脫，一經查出，即行嚴參。如此明定章

程，各州縣有所遵循，自必隨時留心，實力查緝，不敢輕縱玩

忽，該匪黨亦各知所儆懼，地方可期安謐。32 

光緒十八年（1892）刑部奏定的通行章程較張之洞所奏者尤為嚴

酷，就地正法之外還要「傳首犯事地方，懸杆示眾」。33宣統二年（1910）

寫入《大清現行刑律》的新例係照惲祖翼所擬章程斟酌而定，此章程

最大的作用是使地方官員對會黨頭目的「就地正法」取得法律上的依

據，但「總期嚴懲首要，解散脅從，以除奸宄而安善良」一語其實是

光緒十七年（1891）六月初六日寄信上諭裡的話，透露了朝廷上下面對

遍地「會匪」的心餘力拙與無奈。 

根據張之洞的說法，「光緒八年刑部奏定通行章程，各省會匪本有

就地正法之條，無如州縣狃於積習，毫無遠慮，往往牽引異姓結拜弟

兄舊例曲為開脫，以致伏莽日滋，寖成巨患。」34光緒十八年之章程飭

令通行各省後，仍有督撫援引結拜弟兄條例判案。徐茂籍隸陜西省南

鄭縣，傭趁維生。光緒十六年（1890）九月，徐茂出外遊蕩，在四川不

知縣名地方會遇四川人段平章，段平章聲稱江湖會弟兄能以患難相

顧，並有許多好處，徐茂應允，隨同至一古廟焚香燃燭，不論年齒結

拜弟兄，段平章自稱冒頂，派徐茂為老么，傳內口號為「禹門三汲浪」，

外口號為「平地保家邦」，定山堂香水為英雄山、少懷堂、必成香、長

江水。徐茂回到家鄉後，因圖財害死一家三命被捕，當時陜西巡撫鹿

傳霖在入會案情部分援引的就是「聽從不論年齒結拜弟兄，應擬滿流」

的例文，不過或許因為害死一家三命的罪刑為「凌遲處死」，拜會反成

輕罪，清德宗只批示「刑部知道」。35光緒二十三年（1897）十一月間，

陜西省渭南縣人拜霖因貧難度，憶起曾聽人說江湖會有許多好處，出

外能患難相顧，遂起意開堂放飄，邀人入會結拜弟兄。隨即捏就集賢

山、聚星堂、忠孝香、會義水，集賢內口號，聚星外口號，刊刷飄布

多張，到處糾人。先後會遇素好之郭雲峰等人，密稱自己是江湖會大

爺，並稱入會之後，出外不用自帶盤費，有會上兄弟幫助，無人敢於

                                                 
32《光緒朝硃批奏摺》第一一八輯，頁508∼510，光緒十八年九月十四日，湖廣總督張
之洞等奏摺。 
33《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民變檔案史料》，頁297、298。 
34 同上註，頁 510。 
35《宮中檔光緒朝奏摺》第七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62年12月），頁759
∼761，光緒十九年五月初九日，陜西巡撫鹿傳霖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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欺侮，以此勸其入會，與伊結拜弟兄。郭雲峰等人應允，拜霖遂依齒

派列排行，各給飄布一方，告知山堂香水內外口號，並囑轉糾多人入

會。以後拜霖又糾邀韓映藜等四十多人入會，亦先後散給飄布各一方，

並告知山堂香水內外口號，序齒結拜弟兄，韓映藜等先後各給拜霖錢

一、二百文不等。光緒二十四年（1898）八月十四日，拜霖至渭南縣城

西關外空廟內糾人入會，被拏獲，並起獲飄板、飄布、名單，經訊無

歃血訂盟焚表情事，亦無另犯竊劫不法別案，因此當時的陜西巡撫魏

光燾，將拜霖依結拜弟兄例擬絞監候，先行刺字具題，刑部就魏光燾

所題加以駁正，內容如下： 

查光緒十八年奏定章程，嗣後拏獲會匪，如有為首開堂放飄者，

審實，稟請就地正法等語。誠以此等匪徒糾集夥黨，乘機煽惑，

往往與教匪游勇地痞暗相勾結，實為地方隱患，一經拏獲，自

應從嚴懲治，免致滋蔓難圖。至異姓人結拜弟兄之例，係指尋

常聚集，並無悖逆形迹者而言，若既創立山堂，散放飄布，傳

授口號，正與近年各省齋會各匪情形相符，不得遷就定擬，致

涉輕縱。今已獲拜霖因聽得江湖會有許多好處，捏造集賢山聚

星堂名目，輾轉糾結至四十餘人之多，散有飄布，傳有口號，

實屬逆跡昭著，雖未滋生事端，亦應照為首開堂放飄章程，予

以騈首。該撫舍新章不行，率援尋常序齒結拜弟兄例擬絞監候，

似此意存姑息，未免養癰貽患。且該犯被獲距起意開堂放飄將

及一年，其間有無勾通教匪，煽惑擾害暨夥同搶劫各情，均應

澈底根究。聽糾入會之夥犯，既將姓名歷歷供出，何難悉數就

擒？乃四十餘人無一弋獲，非但捕務廢弛，兼恐該地方官有意

消弭巨案，該撫於此等結會首匪並不從嚴究懲，任聽承審各官

草率定讞，何以懲首惡而遏亂萌？案情既多含混，引斷又未允

協，罪名出入，攸關臣部，礙難率覆，應令該撫再行提犯嚴鞫，

務得確情，並勒緝在逃各犯，一併嚴究，按照例章妥速擬辦，

具報到日再議。 

刑部駁正的意見於光緒二十五（1899）年十月初六日具題，初八日

奉旨「部駁甚是，依議，欽此。」咨文到陜西省，重審此案時，陜西

巡撫已換成升允，升允再提審拜霖，拜霖口供如前，並詰無勾通教匪，

煽惑擾害暨夥同搶劫各情，升允只得以「一時誤會，引斷失當，並非

有心開脫」來為當年的承審官員開脫，並依刑部駁文援引光緒十八年

奏定章程，以「為首開堂放飄，審實，就地正法」將拜霖擬斬立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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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首犯事地方，懸杆示眾。36光緒十八年迄二十五年之間，是否有其他

「牽引異姓結拜弟兄舊例曲為開脫」的例子，筆者涉獵有限，不敢妄

言，但自拜霖案以後，筆者所見到的會黨案件都是依光緒十八年通行

章程問擬，並無例外，37可見光緒十八年議准之通行章程已成為清末問

擬會黨案件最重要的依據。 

應當注意的是異姓結拜的舊例在某一段時期中被用來為會黨份子

開脫，除了象徵異姓結拜與會黨在社會影響力上的此消彼長，可能還

意味著地方官吏對異姓結拜案件，在心態上以及行動上，都有大幅度

的放鬆。如沈家本就以為：「結拜弟兄本以有無歃血盟誓等情分別輕

重，後又以人數多寡及年少居首二層分別輕重，轉致鞨轇不清。蓋序

齒結拜並非大干例禁，似應刪去此層，止以有無歃血盟誓及聚眾多寡

分別罪名輕重⋯⋯至結會樹黨一項，原係閩省專條，且既結會樹黨，

與上之結拜兄弟有何分別？乃結拜兄弟人數多者分別擬以絞決、絞

候，而結會樹黨不論人數多少，罪止首遣從徒，亦覺輕重不均。」38因

此在宣統元年（1909）修訂新律例時，異姓結拜之刑責有所減輕，會黨

治罪則基本上仍照「就地正法章程」。薛允升更謂：「結拜弟兄，而至

歃血訂盟焚表，必非良善之徒，故特嚴其禁，附於謀叛門內，蓋直以

亂民目之矣。即下條所云不逞之徒，歃血訂盟，轉相結連土豪、市棍、

衙役、兵丁，此倡彼應，危害良民者也。若平民意氣相投，彼此結為

兄弟，並無不法別情，則不在此條例禁之內矣。朋友為五倫之一，如

有安分良民，彼此情誼相投，序齒結拜弟兄，自屬例所不禁。此條特

為不逞之徒而設，且附於謀叛律後，蓋專指聯謀聚眾抗官者言之，未

可一概而論也。」39薛允升是咸豐六年（1856）進士，歷任山西按察使、

山東布政使、署漕運總督、刑部尚書等職，博覽群書，精通律學，如

                                                 
36《光緒朝硃批奏摺》第一一八輯，頁829∼832，光緒二十八年二月十九日，陜西巡撫
升允奏摺。 
37 如《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民變檔案史料》（上冊），頁49∼52，光緒三十年十一月初
二日，直隸總督袁世凱奏摺錄副；頁191、192，光緒二十七年六月十二日，河南巡撫松
壽奏摺；頁221、222，光緒三十四年四月十四日，河南巡撫林紹年奏摺錄副；頁296∼
299，光緒三十二年二月初二日，江西巡撫胡廷幹奏摺；頁319∼321，光緒三十二年十
一月二十七日，江西巡撫吳重憙奏摺；頁324∼326，光緒三十三年五月二十日，江西巡
撫瑞良奏摺錄副；頁342∼344，光緒三十四年三月十七日，護理江西巡撫沈瑜慶奏摺錄
副；頁344、345，光緒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五日，護理江西巡撫沈瑜慶奏摺；頁357∼359，
宣統二年十一月初四日，江西巡撫馮汝騤奏摺錄副；頁421∼423，光緒三十四年十二月
十七日，湖南巡撫岑春蓂奏摺。僅此書之上冊已能羅列如此之多，可概其餘矣。 
38 沈家本等編定《欽定大清現行新律例》，《大清現行刑律案語》，卷二一，《續修四
庫全書》第864冊，頁383。 
39 薛允升《讀例存疑》，頁5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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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背景的人竟以為安分良民的序齒結拜弟兄是律例所不禁的，如果不

是晚清的社會氛圍使然，實在別無他解。 

在實際運作的層面上，異姓結拜確實受到優容。光緒二十年（1894）

前後，四川合州民人關榮和遣其子關玉清赴京控告陸廷輝等將關玉清

胞兄關繼應毆傷殞命等案情，其中一案的控詞是「陸廷輝窺伊女孩，

假媒強娶為妾未允，陸廷輝、陸清山忽率結盟弟兄陳一川等四十餘人

各執洋槍刀棒，將伊女孩並衣飾等物搶去，賣與鄭宗田為奴。」經四

川總督鹿傳霖查明，關榮和之女關冬自幼許配與鄭宗田為妻，過門童

養，鄭宗田因父母均故，自己又須外出傭工，因此將關冬送回母家撫

養，按月供給度日錢文。關榮和意圖多得財禮，想將關冬另許他人，

關冬終日哭鬧不從，陸廷輝等聞知，恐釀事端，因此邀眾協助鄭宗田

將關冬領回完婚。關榮和雖係誣告，但鹿傳霖對結盟之事竟不置一詞，

足見晚清時期，不論朝廷或地方，對單純的異姓結拜已經不甚重視了。
40樊崧甫自述於 1900 年時七歲，當生於 1893 年，他說：「清代對拜兄

弟是不禁的，發展比較容易。」41如果樊崧甫的話可以代表晚清時期一

般人對異姓結拜的理解，清政府對異姓結拜的控制已然全面鬆動。 

再舉清末軍隊中異姓結拜之風氣為例，軍隊歷來是統治者最重

視、掌握最緊的力量，各種異姓結拜案件擴大到地方官無法控制的規

模時，軍隊是統治者最為倚恃的力量。從領導統馭的角度來看，在講

求遵守紀律、貫徹命令的軍隊中，結拜弟兄，拉幫結派的行為自然不

利於指揮體系的運作，因此，軍隊中對異姓結拜之事想必管制更嚴。

兵丁間結拜弟兄之例原不多見，到清末卻蔚為風氣，劉坤一云：「嘗憶

咸豐年間，湘、楚各軍從征江、粵等省，每遇悍賊惡鬥，輒聽各營挑

選銳卒，自成一隊，稱兄弟兵。別製號衣旗幟，陷陣衝鋒，為主將者，

犒賞酒肉，以資鼓勵。」42這裡的「兄弟兵」不是泛稱，而是真有結拜

之事的，劉坤一於光緒元年（1875）頒布的〈哥老會匪及早改悔示〉中

說到：「前此各省用兵，營中材武之士，結為兄弟，自成一隊，遇有勁

敵，輒以陷敵衝鋒。帶兵員弁，另給旗幟號衣，以作其氣而收其效。」

                                                 
40《宮中檔光緒朝奏摺》第九輯（民國63年2月），頁377∼380，光緒二十一年九月二
十一日，四川總督鹿傳霖奏摺。 
41 樊崧甫〈我所知道的洪門史實〉，《幫會奇觀》（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1年2
月），頁 12。 
42（清）劉坤一《劉忠誠公遺集》，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二十六輯（台
北，文海出版社，民國57年9月），卷十二，頁21，〈復張伯純書〉（光緒二十三年
正月初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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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楚軍之中結拜風氣尤盛，李榕說：「楚師千萬，無一人不有結拜兄弟

之事。」44湘、楚軍中盛行異姓結拜實有其時代背景與現實需要。曾國

藩於咸豐三年（1853）八、九月間致友人一書中，透露此中消息： 

近時所調之兵，天涯一百，海角五十，卒與卒不習，將與將不

和，此營既敗，彼營掉臂而不顧，哆口而微笑。各營習見夫危

急之際，無人救應，誰冒向前獨履危地，出萬死之域，以博他

人之一微笑？以是相率為巧，近營則避匿不出，臨陣則狂奔不

止，以期於終身不見賊面而後快。言念及此，可為浩嘆，此賊

有平時哉！鄙意欲練勇萬人，呼吸相顧，痛癢相關，赴火同行，

蹈湯同往，勝則舉杯酒以讓功，敗則出死力以相救。賊有誓不

相棄之死黨，吾官兵亦有誓不相棄之死黨，庶可血戰一、二次，

漸新吾民之耳目，而奪逆賊之魂魄。45 

此段文字雖述曾國藩練湘軍的動機，但試想，豈同為一省之人即

可達到「呼吸相顧，痛癢相關，赴火同行，蹈湯同往」的效果？沒有

結拜的情誼，擬兄弟血緣關係的聯繫，義氣的羈絆，似乎不可能成為

「誓不相棄之死黨」。劉錚雲質疑曾國藩至咸豐九年（1859）才下令嚴

禁哥老會，之前卻默許異姓結拜的存在，不是沒有道理的。46筆者以為，

即使礙於法律，曾國藩對於兵丁之間的異姓結拜，至少是消極鼓勵的。

太平軍起事之後，練兵大臣為了抗衡相對理想性較濃厚，凝聚力較強

的太平軍，除了以鄉黨作為軍隊的基礎，默許、甚至鼓勵軍中士兵結

拜為異姓弟兄，成為清政府放鬆對異姓結拜控制的過程中，相當重要

的一環。 

綜上所述，清代有關懲治異姓結拜與會黨律例之修訂可以歸納為

以下幾點： 

一、清初對異姓結拜定例甚嚴，對歃血盟誓焚表的宗教儀式治罪

特重，此與清初之抗清行動常以異姓結拜團結力量的客觀環境，以及

滿族在關外時期重視盟誓的傳統密切相關，但基本上，從康熙到雍正

年間，刑責有愈來愈輕的趨勢。 

                                                 
43 同上註，卷二，頁33。 
44 轉引自劉錚雲〈湘軍與哥老會—試析哥老會的起源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編《近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75年12
月），頁395。 
45（清）曾國藩《曾文正公全集》，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一輯（台
北，文海出版社，民國63年2月），書札，卷二，頁35，〈與文任吾〉。 
46 劉錚雲〈湘軍與哥老會—試析哥老會的起源問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近
代中國區域史研討會論文集》，頁394、395。 



 73

二、乾隆年間，異姓結拜對社會治安造成的威脅日漸明顯而且嚴

重，此所以班第等人建議區分人數多寡分別治罪，實質上就是要加重

對異姓結拜的處罰。但龐大官僚機構沿襲舊章的穩定結構延遲了中央

政府對社會變遷的反應速度，直到一件異姓結拜案偶然引發皇帝的震

怒，清政府才開始重視結拜人數多寡的問題。乾隆三十九年（1774）修

訂條例的重大意義，在於統治者是從維護社會治安的角度出發，將異

姓結拜的量刑標準擴及組織層面，例中納入人數多寡、年齒排行這兩

項組織結構的因素，且治罪極重，一反清初迄雍正朝的趨勢。 

三、嘉慶年間對禁止異姓結拜律例的修訂，主要方向是使例文更

為詳順、合理、周延，並使其適用範圍適合於客觀環境的需要。與此

同時，乾隆例中一網打盡式的肅殺之氣也獲得一定程度的緩和，比較

可能的原因是案例太多，朝廷不願誅求過甚。嘉慶之後，官方對異姓

結拜的態度和行動持續鬆動，道光四年（1824）議准：「異姓人序齒結

拜弟兄，聚眾至四十人以下，二十人以上，為首杖一百流三千里，此

項流犯，本條例內及起除刺字門內，均無刺字明文，不得率予刺字。」
47這是清廷態度趨緩的一例，此所以清末地方官承審會黨案件時常以結

拜弟兄例曲為開脫，嫻熟律例如薛允升者竟以為安分良民的序齒結拜

弟兄為律例所不禁之原因。 

四、自乾隆二十九年（1764）定長奏請嚴結會樹黨之禁，朝廷對閩

省民人的異姓結拜與結會樹黨定下特例開始，兩項例文便牽混在一

起，在官方的原意，或許是將之並視為謀叛門中的「奸徒結盟」而等

量齊觀，卻忠實反映了異姓結拜與會黨的密切關係。雖然如此，異姓

結拜自是異姓結拜，會黨自是會黨，在律例修訂的過程中始終是涇渭

分明的。乾隆五十七年（1792）禁「復興天地會名目」之例，象徵異姓

結拜與會黨社會影響力的此消彼長，至光緒十八年（1892）就地正法章

程的奏准通行，朝廷對待二者的差別達於顛峰，會黨之盛，反成官方

放鬆對異姓結拜控制的主因之一。然而，「就地正法」並無助於遏止會

黨的發展，面對遍地「會匪」的窘境，有些督撫不得不採取變通辦法，

光緒二十三年（1897），兩廣總督譚鍾麟在奏摺中說道：「各屬拜會之案，

無處不有，其中多被脅誘，未便玉石俱焚，遂電飭道府，督率各縣，

商同正紳，各清各村，指實首從各匪，由弁勇分投嚴拏，無論會不會，

                                                 
47《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光緒朝），卷七百九十九，《續修四庫全書》第809冊，頁
7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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祇論匪不匪耳。」48光緒二十八年（1902），署四川總督岑春煊更通飭

所屬營縣：「無論是否拳匪、嘓匪、會匪、土匪，果其匪也，非拳亦拏，

如未為匪，雖拳亦釋。」49顯然清政府對各種秘密結社的控制都已力不

從心，如果沒有危害治安的實際行動，即使對政權有潛在的威脅，只

能姑且「不論」了。從異姓結拜轉向會黨，再從會黨轉向盜匪，政府

官員查辦範圍逐漸縮小的過程，也正是清朝社會秩序逐漸崩解的過程。 

                                                 
48《光緒朝硃批奏摺》第一一八輯，頁679，光緒二十三年五月十二日，兩廣總督譚鍾
麟等奏摺。 
49《光緒朝硃批奏摺》第一一九輯，頁431，光緒二十八年十月二十五日，署四川總督
岑春煊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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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異姓結拜的儀式 

筆者所掌握清代異姓結拜案件的檔案，一般而言在乾隆之後才開

始對結拜過程有比較詳細的描述，這是因為官吏審理案情、擬定罪刑

必須依據律例，乾隆三十九年（1774），禁止異姓結拜的例文中才加入

組織的元素，前此，異姓結拜只以是否歃血盟誓焚表作為區分罪刑輕

重的標準。然正如定長所言：「蓋歃血盟誓焚表，事屬秘密，過後即少

有形迹可驗，各犯到案，斷不肯據實供明，承審之員亦樂於從輕完結。」

因此，要評估歃血、盟誓、焚表在異姓結拜案件中實際所佔的比例是

有困難而且危險的，故本節擬著重探討其儀式的內涵。 
一、   歃血 

血誓在中國歷史上有悠久的傳統，Mark Edward Lewis 認為血誓是
古代如戰爭、犧牲獻祭、狩獵等諸種被認可的暴力行為的轉型，在周

代封建秩序逐漸崩潰、國與國之衝突日益加劇的危機下，成為諸侯間

建立新的連結紐帶的主要手段。春秋時期的霸主利用血誓維繫政治、

社會的秩序，戰國時期成為強國結盟與國，以圖在周室瓦解的過程中

爭奪霸權的一種機制。50 
歃，據段玉裁注，本義為飲。51但歃血之義，眾說紛紜，《漢語大

字典》謂：「古人盟會時，微飲牲血，或含於口中，或塗於口旁，以示

誠意。」其援引之根據為《篇海類編˙通用類˙欠部》：「歃，盟者以

血塗口曰歃。」《左傳》隱公七年（西元前 716年）：「壬申，及鄭伯盟，

歃如忘。」孔穎達疏：「歃，謂口含血也。」《國語˙晉語八》：「宋之

盟，楚人固請先歃。」韋昭注：「歃，飲血也。」52案《左傳》襄公九

年（西元前 564 年），子孔、子蟜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則歃

血之本義應為以血塗口旁，否則不應有「口血未乾」之說。53後世的歃

血改以飲血為主，《三國志˙吳書˙韓當傳》：「以當葬父，盡呼親戚姑

姐，悉以嫁將吏，所幸婢妾，皆賜予近親，殺牛飲酒歃血，與共盟誓。」

                                                 
50 轉引自 David Ownby 〝Brotherhood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Early and Mid-Qing China：The 
Formation of a Tradition〞,p.39. 
51（清）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台北，藝文印書館，民國68年6月），頁617、618。 
52 漢語大字典編輯委員會編《漢語大字典》（四川辭書出版社、湖北辭書出版社，1988
年5月），卷三，頁2146。 
53 此說竹添光鴻已闡明之，見竹添光鴻《左傳會箋》（台北，鳳凰出版社，民國66年
9月），隱公第一，頁75；襄公第十四，頁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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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此處之歃血，當即飲血之義。晉吳隱之〈酌貪泉賦〉：「古人云此水，

一歃懷千金。」55歃即飲。《新唐書˙土蕃傳》述土蕃與唐會盟事：「唐

使者始至，給事中論悉達熱來議盟，大享於牙右，飯舉酒行，與華制

略等，樂奏秦王破陣曲，又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百伎皆中國

人。盟壇廣十步，高二尺，使者與虜大臣十餘對位，酋長百餘坐壇下，

上設巨榻，掣逋升，告盟，一人自旁譯授于下，已歃血，掣逋不歃，

盟畢，以浮屠重為誓，引鬱金水以飲，與使者交慶，乃降。」56以歃血

對照飲鬱金水，歃血即飲血也。 

最初歃血所用為牲血，惟所用何牲則眾說紛紜，孔穎達曾匯集諸

說： 
然盟牲所用，許慎據韓詩云：天子諸侯以牛豕，大夫以犬，庶人

以雞；又云：毛詩說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雞；又左傳云：鄭伯

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又云：衛伯姬盟孔悝以

豭⋯⋯又左傳云：孟武伯問於高柴曰：諸侯盟，誰執牛耳？然則

盟者人君以牛，伯姬盟孔悝以豭，下人君也。57 
到底君主歃血用牛還是用豬，經學家們也沒有共識，但用牲種類

依身分等級而不同，應該是可信的。《史記˙平原君列傳》述毛遂偕平

原君至楚，威逼說服楚王與趙國合從，楚王答應後，毛遂謂楚王左右

曰：「取雞、狗、馬之血來。」毛遂奉銅槃而跪進楚王，曰：「王當歃

血而定從，次者吾君，次者遂。」《索隱》云：「盟之所用牲，貴賤不

同，天子用牛及馬，諸侯以犬及豭，大夫以下用雞，今此總言盟之用

血，故云取雞狗馬之血來耳。」58則牛、馬、豬、狗、雞之血都可用來

歃血。人血之用首見於南北朝，《南史˙張彪列傳》：「趙伯超兄子稜為

侯景山陰令，去職從（張）彪，後懷異心，偽就彪計，請酒為盟，引

刀子披心出血自歃，彪信之，亦取刀刺血報之。刀始至心，稜便以手

案之，望入彪心，刀斜，傷得不深，稜重取刀刺彪，頭面被傷頓絕。

稜謂已死，因出外告彪諸將，言已殺訖，欲與求富貴。彪左右韓武入

視，彪已蘇，細聲謂曰：『我尚活，可與手。』於是武遂誅稜，彪不死，

復奉表元帝，帝甚嘉之。」59刺心歃血，事太離奇，令人難以置信，但

                                                 
54 新校本《三國志》，卷五十五，頁1286。 
55 晉吳隱之〈酌貪泉賦〉，轉引自《漢語大字典》，卷三，頁2146。 
56 新校本《新唐書》，卷二百一十六下，頁6103。 
57（唐）孔穎達《禮記正義》（台北，文化圖書公司影印阮刻本《十三經注疏》，民國
59年5月），卷五，頁38。 
58 新校本《史記》，卷七十六，頁2368。 
59 新校本《南史》，卷六十四，頁1565、1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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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血為盟之事，除上章提到五代時的李瓊諸人刺臂血為誓，還有唐末

的鄭畋，五代時的鍾章，另《遼史》中兩次提到的「刺血友」，應該也

是刺人身之血，雖不知所刺為何部位，但刺人血而盟似乎已逐漸普遍。
60 

清代異姓結拜如有歃血儀式，一般是刺手指或宰雞滴血入酒中分

飲。刺指滴血之事首見於雍正十年（1732）吳福生一案，參與結拜之一

的林好供稱彼等「刺血拜盟」。61參照道光元年（1821）廣西魏逢仁等

結拜時「拜畢定盟，各用針刺破手指，滴血入酒分飲」，62則吳福生等

人應亦係刺指滴血。至於所刺何指，異姓結拜的案例中並無明證，但

可於天地會結拜儀式獲得間接證據，嘉慶二十年（1815）十月十一日，
李泳懷等十一人不序年齒結拜，梁老三自為總大哥主持入會儀式，儀

式中，梁老三用針在李泳懷等左手中指刺血，滴入雞血酒內同飲；63嘉

慶二十一年（1816）五月，嚴老三、嚴老五、麥青等人結拜添弟會時，
亦各刺中指滴血飲酒，一齊磕頭結拜弟兄，64因此我們可以推測清代異

姓結拜在歃血時若以人血為之，一般應是以針刺破中指滴血酒中分

飲。65 
以牲歃血用的是雞血，首見於雍正九年（1731）九月初二日，陳

阿蘭等以被革武舉余猊的名義，糾約呂和章等人，在廣東海陽縣橫溪

鄉「食生雞血酒」結拜。66道光三十年（1850），季苗仔等被控結拜兄
弟，據稱是用雄雞血滴在酒內，焚香燭，眾人在神前磕頭、焚表，飲

雄雞血酒，67可見歃血所用之雞應為雄雞。光緒二十一年（1895）十一
月間，雲南省城附近之歸化寺有廣西州學文生吳保良等聚眾歃血，雲

南巡撫崧蕃的奏片中說吳保良糾約夏文炳等多人在歸化寺同喫『雞冠

                                                 
60 分見新校本《新唐書˙鄭畋傳》，卷一百八十五，頁5403；新校本《新五代史˙吳
世家˙徐溫傳》（台北，鼎文書局，民國65年11月），卷六十一，頁760；新校本《遼
史˙耶律義先/弟信先傳》（台北，鼎文書局，民國64年10月），卷九十，頁1357；
《遼史˙耶律馬六傳》，卷九十五，頁1389。 
61《明清史料》戊編第一本（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民國42年5月），頁
33，林好供詞。 
62《刑案匯覽》，卷十二，頁18。 
63《軍機處檔˙月摺包》第 053908 號，嘉慶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一日，湖南巡撫
巴哈布奏摺錄副。  
64《軍機處檔˙月摺包》第 49066號，嘉慶二十一年八月初六日，貴州巡撫文寧奏摺錄
副。 
65 但亦不可囿於字義，以針刺固可，以刀割亦未嘗不可。乾隆十二年福建福安縣吳和榮
等結拜時即「各割指血入酒」。（《軍機處檔˙月摺包》第1257號，乾隆十二年九月
初九日，福州將軍新柱奏摺錄副） 
66《明清檔案》，A51-3，雍正十年二月二十五日，廣東總督郝玉麟揭帖。 
67《外紀檔》，道光三十年二月，頁178，文慶等奏摺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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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酒』。68雞冠縱可取得少量之血，卻不見於其他檔案，所謂「雞冠血

酒」疑即「雄雞血酒」之意。據高國藩的研究，以雞辟鬼在中古時期

已經是一種重要的民俗。高氏引王嘉的《拾遺記》等十則史料為佐證，

綜合來看，其所根據的觀念是以雞為「重明之鳥」（兩個瞳孔）或「陽

鳥」，能使妖災群惡不敢為害；至於實際運用則有兩種方式，一是將之

斬殺懸掛，一是圖其形張貼於門上。69此外，古代還有以雞作為神判祭

品的習俗，如劍川的白族遇有爭訟時並不告官，而是「殺雞狗誓於神，

以求平其曲直」。70或許由於雞具有辟邪、作神判祭品的功能，乃成為

清代異姓結拜歃血的犧牲。當然，從現實面來看，既易取得且花費較

少，可能也是以雞歃血的主要原因之一。 
為便於比較，茲將清代異姓結拜歃血情形統計如下： 

 
表二：清代異姓結拜歃血情形統計表： 
 

歃  血  情  形 
年代 

刺指滴血 宰雞滴血 不詳
歃血案件合計 結拜總案件數 

順治朝   2 2 15 

康熙朝   1 1 7 

雍正朝 1 1 2 4 15 

乾隆朝 1  2 3 35 

嘉慶朝  5 3 8 57 

道光朝 4 2 4 10 69 

咸豐朝  1  1 7 

同治朝     3 

光緒朝     5 

總計 6 9 14 29 213 

資料來源：參見〈附錄一〉  

必須強調的是，29 件歃血結拜之外並非全數未歃血，絕大多數是

敘述過簡或語焉不詳，難以判定其是否歃血。上表顯示，結拜案件中

歃血者僅佔總數的 13.62%，這個數字自不可信，歃血情形不詳者佔歃

                                                 
68《宮中檔光緒朝奏摺》第九輯（民國63年2月），頁970，光緒二十二年五月二十二
日，雲南巡撫崧蕃奏片。 
69 高國藩《中國民俗探微──敦煌巫術與巫術流變》（南京，河海大學出版社，1993
年3月），頁83、84。 
70 同上註，頁 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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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總案件數的一半左右，說明一般官吏所重者只在歃血與否，而不在

其內容如何。確知其歃血情形的案件中，嘉慶朝刺血滴酒與宰雞滴血

之比為0：5，道光朝為 4：2，這是否意味刺血滴酒逐漸成為歃血的主

流模式呢？道光五年（1825）發生在湖南黔陽、漵浦二縣交界的易蕘和、

唐晚轉等五十四人的序齒結拜案中，案犯明白承認結拜時「開寫名單，

設立神位」，「同在神前拈香跪拜，將名單神位燒化，宰雞取血，滴入

酒中分飲」，但也一致申明「並沒歃血焚表」，而承審官員也援引「異

姓人無歃血焚表事情，只序齒結拜弟兄，聚眾至四十人以上」之例來

擬定罪刑，71這是很值得玩味的。似乎在部分官員的認知中，「宰雞取

血，滴入酒中分飲」已不算歃血，只有以人血為之者才被認定為歃血。

探討統治者及其代理人對歃血的認知和實際處置的情形將是一件有趣

而充滿挑戰的冒險，在此僅討論其在異姓結拜儀式中的意義。 

歃血是一種告天的宗教儀式，目的在使參與盟誓者信守不背，《淮

南子˙齊俗》：「故胡人彈骨，越人契臂，中國歃血也，所由各異，其

於信，一也。」72中國少數民族亦有歃血之俗，《苗防備覽˙風俗上》

記載：「（苗民）偶遇冤忿不能白，必告諸天王廟，設誓，刺貓血滴酒

中飲以盟心，謂之吃血；既三日，必宰牲酬願，謂之悔罪做鬼；其入

廟則膝行股慄，莫敢仰視，理曲者逡巡不敢飲，悔罪而罷。其誓詞曰：

汝若冤我，我大發大旺；我若冤汝，我必九死九絕，猶云禍及子孫也。

事無大小，吃血後則必無悔，有司不能直者，命以吃血則懼，蓋苗人

畏鬼甚於法也。」73苗俗歃血的目的不在確保結盟的穩固，而是作為神

判的一種儀式，要在神明面前求一個是非曲直。 

歃血之俗亦非中國所特有，根據施列格（Gustave Schlegel）的研究，

血誓的起源是極古老的，斯居色人（Scythes）遇有盟誓，必刺傷得血，

混入酒中而飲之。此種風俗，希臘人、羅馬人，甚至現今的馬野人

（Magyars）都有。卡提里那（Catalina）和他們的同盟也飲過血酒，古

時日耳曼族風俗也是如此。教皇亞歷山大第六在1498年5月23日殺死

賽文禮里（Savanarole）之後，同年義大利便有「吃灰會」（The Society of 

Ash-drinkers）的成立，因為這會以灰混入血酒作為宣示之用，故名。

他的三個門徒受火刑的處死，以受燒的肉攙入酒中，在喧嘩中受過傷

                                                 
71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第015569號，湖南巡撫康紹鏞題本。 
72（漢）劉安輯，何寧撰《淮南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10月），第二冊，
頁779、780。 
73（清）嚴如煜《苗防備覽》（台北，華文書局股份有限公司，民國58年6月），卷八，
風俗上，頁379、380。 



 80

的把他的血再滴入酒中，然後大家共飲這杯血酒，表示盡忠於主人。

施列格對天地會結拜儀式中歃血的解釋是：「而今飲血，飲的是同一種

酒，表示他們同根出生，如同兄弟。殺牲或殺敵以得血，其意在乎警

告，如兄弟有背叛者，結果亦必被殺。」74宋軍的分析更為深入：「所

謂歃血，即與盟者各飲牲血一口，用以表示信用。人們認為歃血後如

若背盟，則勢必遭到神禍。天地會成員共飲雞血酒歃血立誓，其含義

重在發誓嚴守組織機密。而割指歃血者，除上述內涵外，尚有結拜異

姓兄弟之意。每個人的血滴入酒中，同飲入腹，即形成了準血緣關係，

維繫了兄弟情義。故而後者比之前者，象徵性意義更為深遠。」75 

歃血這一宗教儀式能夠歷數千年而不衰，並且能在演變中不斷擴

大其影響力，自有其深刻的文化內涵。蓋因社會行為的個體，可以通

過許多不同的方式將「意義」賦予某一種境遇或情景，而在此賦予意

義的過程中，『信仰』是很重要的，因為，對某一種觀念的信仰有助於

將一種經驗置於某一個意義系統內。歃血為盟的儀式出於對神禍的信

仰，它是一種象徵，透過這種儀式，結拜兄弟的關係被賦予一種危險

而又神聖的意義。信仰賦予儀式演示以意義與形態，而儀式演示則強

化並重申群體的信仰，是象徵群體統一或團結的方式，也是群體的歸

屬感和認同感賴以形成和得到強化的重要基礎之一。通過儀式活動，

群體集體性的記住其共同的意義，並且使群體對自身的意識獲得新的

活力，這對群體與個體成員都具有重要的影響。群體由此煥發其熱情

和團結感，個體成員則逐漸認同於群體及其目標。76在信仰以及意義系

統的基礎上，歃血為盟成為民間異姓結拜儀式中最重要的一個成分。 

此外還當提到四川嘓嚕子一種特別的儀式，即參與結拜者要將髮

辮割下，燒成灰後調入酒中共飲盟誓，雖別無歃血的記載，但其目的

是「期於久聚不逃，被獲不攀」，77正與歃血之用意相仿，並列於此，

以供參考。 
二、  焚表與立誓 

「焚表」的「表」應是表文之意，是在下者對尊上表明心志的一

種文體，如〈出師表〉、〈陳情表〉，在此處是指對上天表明心志的誓文，

                                                 
74 施列格（Gustave Schlegel）著，薛澄清譯《天地會研究》（台北，古亭書屋，民國64
年8月），頁32、33。 
75 宋軍〈早期天地會結盟儀式及其象徵意義〉，《清史研究》，1995年第1期，頁98。 
76 孫尚揚《宗教社會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8月），頁43、63。 
77《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四十五輯（民國75年5月），頁577，乾隆四十六年十一月
十一日，湖南巡撫劉墉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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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與立誓一併討論自屬必要。 
表，在明代也稱為「疏」，《金瓶梅》中寫西門慶等人結拜時編了

一篇疏文： 

維大宋國山東東平府清河縣信士西門慶、應伯爵、謝希大、花子

虛、孫天化、祝寶念、雲理寺、吳典恩、常峙節、白齎光等，是日

沐手焚香請旨。伏為桃園義重，眾心仰慕，而敢效其風；管鮑情深，

各姓追維，而欲同其志。況四海皆可兄弟，豈異姓不如骨肉？是以

當今政和年月日，虔備豬羊牲禮，鑾馭金資，耑叩齋壇，虔誠請禱，

拜投 

    金闕玉皇上帝 

  五方值日功曹，本縣城隍杜今，過往一切神祇，仗倚真香，普同鑒

察：伏念慶等生雖異日，死欲同時，期盟約之末固，安樂與共，顛

沛相扶，思締結以常新。必富貴尚念貧窮，乃始終有所依賴；情共

日往以月來，誼若天高而地厚。伏願自盟以後，相好無尤，更祈人

人增有水之年，戶戶慶無疆之福。凡在時中，仝叨覆庇。謹疏 

  政和       年       月       日文疏79 

 表於宣讀過後既已焚化，自然難有留存者，筆者迄今未尋獲任何

清代異姓結拜的表文，而樸實無文的人們在結拜時是否有能力寫出如

天地會誓詞般的表文，是值得懷疑的，縱或有之，亦應屬少數。就目

前所看到的史料來看，一般在結拜時所焚的多係結拜的名單，有時亦

稱為盟單，北方各省多寫於紙摺之上，又稱為盟摺。80盟單或盟摺之內

多半開寫參與結拜者的姓名、年歲、住址或籍貫，《軍機處檔˙月摺包》

第53572號是三件盟摺的抄件，茲將第一件轉錄於下，以供參考： 

原小摺內開載嘉慶十五年 

老大李配桃登州府來陽縣城南元上豬動 

住年七十二歲 

    老二傅興周眼州府溫昌縣理印庄住年七 

      十二歲 

    老三西玉青州府易都縣堯溝住年六十七 

    老四阿士郎相紅旗阿石河大黃溝住年六 

                                                 
78 李鵬年等編著《清代六部成語詞典》（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頁
386。 
79 疏文格式據《增圖像足本金瓶梅》，卷三，頁4。 
80 參見《康雍乾時期城鄉人民反抗鬥爭資料》，頁529；《軍機處檔˙月摺包》第048210
號，嘉慶二十一年閏六月二十三日，直隸總督方受疇奏摺錄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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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歲 

    老五王公義東昌府恩縣忠寺廟住年五十 

      六歲 

    老六馮琨瑤保定府束鹿縣舊壘頭村住年 

      五十二歲 

    老七曹漢公太原府□城縣伊旺村住年五 

      十二歲 

    老八義明阿係阿石河西溝正紅旗住年五 

      十一歲 

    老九胡正寬奉天府鐵嶺縣東山三道溝住 

      年四十九歲 

    老十王進孝保定府深州三龍堂住年四十 

      九歲 

    老十一柳志義武生字正修保定府深州陳 

      二庄住年四十八歲 

    老十二楊順易州府藍衫縣東關住年四十 

      歲 

    老十三顧天保登州府彭來縣東至城十四 

      里篩匡庄住年三十九歲 

    老十四楊福奉天府城德縣西關住年三十 

      七歲 

    老十五王求獨來州府昌易縣城南北龐庄 

      住年三十五歲 

    老十六蘇效堯青州府易都縣西北閆家庄 

      住年二十二歲 

      同心結義 

      三月十二日立81 

    這是一件序齒結拜異姓兄弟的盟單，可惜是官方謄抄的文件，觀

其錯別字頗多，尤其地名訛誤甚多，可見所受教育有限。此盟摺之末

寫「同心結義」四字並押上日期，其實已可作為表文焚化，若再加上

簡單的誓詞，便具備表文的形式。檔案中多次提到結拜時填寫名單，

結拜後將名單焚化，很可能是識字有限的人們用以取代焚表的一種變

通方式。雍正七年（1729）九月初九日，四川酆都縣民王可久糾人在家

                                                 
81《軍機處檔˙月摺包》第53572號，結拜盟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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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拜，據參與之人供稱結拜時立有盟單，盟單中所言為「請神歸正事，

孤丁無術，末劫催來，眾人不許抽車拽炮」等語，可能即在名單上酌

加簡單誓詞而成。82咸豐四年（1854）八月間周大勝等在川、滇交界處

結義起事，周大勝以結義起事必須作表盟誓，即用紅紙作為表章，書

寫羅缺扒等九人姓名，註明「同心合力，有事彼此照應，毋許稍有異

心等語」，買備雞酒，邀同羅缺扒等一共九人，對神盟誓，用火焚表，

殺雞滴血入酒分飲。83這應該就是社會底層民眾結拜弟兄時最常用的

「表」了。 

    關於表文的形制亦略有可論者，除了上述以紅紙為表外，道光三

十年（1850）正月初三日季苗仔等三十六人結拜時，用紅布寫生辰八字，

用黃紙寫表，咬破中指，滴血表上，焚香燭，在神前與眾人磕頭焚表。
84嘉慶十二年（1807）三月二十四日，徐榮等十三人在湖北南漳縣白馬

洞地方結拜弟兄，用黃紙各寫姓名，「焚表敬神」。85或許因為表文或盟

單有以黃紙書寫者，至今民間猶有「燒黃紙結拜兄弟」之說。 

檔案中關於結拜誓詞的記錄甚為有限，且經官吏增減潤飾，難免

失其原貌，試以蒐羅所及略加討論。一般而言，異姓結拜的誓詞應該

是強調互助與忠誠，但因被破獲的結拜案件多牽涉其他刑案，甚至有

以抗官為目的者，誓詞內容相對比較激烈。有些誓詞顯然針對其團體

之性質與目的而設，例如以搶劫偷竊為能事的嘓嚕子，其誓詞就有「日

後犯案，不許扳扯」，或是「不拘何人搶竊賍物，總須大家分用」。86蔡

水籐與張心交好，居住在彰化縣葫蘆墩地方，因糾夥四出搶劫，官府

嚴拏，因此起意糾人結拜弟兄，計圖抗拒。道光十八年（1838）八月十

五夜裡，一夥二十九人在張心家飲血酒結拜弟兄，立誓「若被查拏，

誓同拒捕」。87以上幾則誓詞都是針對結拜的目的與團體的性質而編造

的。 

                                                 
82《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十七冊，頁523，雍正七年十二月十五日，署理陜西
總督查郎阿奏摺。 
83《宮中檔咸豐朝奏摺》第十九輯，頁002，咸豐六年十月二十八日，成都將軍樂斌奏
摺。 
84《外紀檔》，道光三十年二月，頁177∼181，文慶等奏摺抄件。季苗仔等人並未承認
結拜，但即使是誣告，仍可證明當時有以黃紙寫表之俗。 
85《宮中檔嘉慶朝奏摺》第十九輯，頁100、101，嘉慶十三年五月十九日，湖廣總督汪
志伊等奏摺。 
86《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五十五輯（民國75年11月），頁387，乾隆四十八年三月十
六日，江西巡撫郝碩奏摺；《宮中檔嘉慶朝奏摺》第二十二輯，頁148，嘉慶十三年十
二月初一日，陜西巡撫方維甸奏摺。 
87 姚瑩《東溟奏稿》（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49種，民國48
年6月），卷之一，〈審辦南北兩路謀逆結會匪徒奏〉，頁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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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於一般性的誓詞，對違誓的懲罰顯有輕重之別。乾隆年間，湖

北漢口鎮有一種游惰無賴之人，當地人因其遇事生風，稱之為痞棍。

其中有劉文明、萬廷榮兩夥人為了經營賣雞姦的勾當，屢屢挾伴互毆。

雷成、陳一千等為了平息痞棍之間的紛爭，商同結拜弟兄，永歸和好，

共糾得十九人，於乾隆四十一年（1776）九月二十六日歃血結拜弟兄，

「誓不悔盟」。88山東蘭山縣人劉允執平素不務正業，開局賭博，打架

鬥毆，甚不安分。因為結怨甚多，起意結拜弟兄，藉為黨援。嘉慶十

三年（1808）六月十二日，一夥十八人在蘭山縣龍堂觀廟內結拜，各人

起誓：「如被人欺辱，彼此幫護。」89道光二十五年間（1845），雲南條

山縣民萬林桂起意訂盟結拜兄弟，圖彼此幫助，壓服鄉里，於是糾結

首夥共二十九人結拜，其誓詞為「一人有事，大家幫助」。90有些誓詞

的內容就沒有上述幾則那麼溫和了，嘉慶二十五年（1820）七月，直隸

清苑縣李殿芳與路五等人結拜時，在神前磕頭起誓，序齒結盟，誓語

為「有福同享，有禍同當，若有三心兩意，車軋馬跴」，91誓詞內容相

當嚴厲。 

三、  結拜場所與時間 

徐安琨研究嘓嚕子的結拜儀式指出，嘓嚕子為避人耳目，主要選

在山多人少的地區，或在棚內、巖洞，或在廟裡燒香結盟。92因為律例

所嚴禁，一般結拜異姓弟兄亦如嘓嚕子，有避人耳目的必要，根據筆

者目前掌握的資料，其地點主要有荒僻處所、寺廟、住家、旅店等處，

茲將檔案中明白指出或約略可以推知的結拜地點整理如下： 

 

 

 

 

 

 

 

                                                 
88《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三十九輯（民國74年7月），頁660、661，乾隆四十二年八
月初十日，署湖廣總督陳輝祖奏摺。 
89《宮中檔嘉慶朝奏摺》第二十三輯，頁556、557，嘉慶十四年三月十一日，山東巡撫
吉綸奏摺。 
90《宮中檔道光朝奏摺》第十六輯，頁421，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雲貴總督賀
長齡奏摺。 
91《外紀檔》，嘉慶二十五年十二月，頁181∼185，直隸總督方受疇奏摺抄件。 
92 徐安琨《哥老會的起源及其發展》，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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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三：清代異姓結拜場所統計表 
 

     結拜場所

年代 
荒僻 
處所 寺廟 住家 客店 其他 小計 不詳 

總案 

件數 

順治朝 1 2 3 1  7 8 15 

康熙朝 3     3 4 7 

雍正朝   4   4 11 15 

乾隆朝 4 6 4 4  18 17 35 

嘉慶朝 20 9 1 1  31 26 57 

道光朝 13 15 4 1 雜貨舖1

監牢1 

35 34 69 

咸豐朝       7 7 

同治朝       3 3 

光緒朝  1    1 4 5 

合計 41 33 16 7 2 99 114 213 

資料來源：參見〈附錄一〉  

牢中結拜一案，甚是有趣，不妨先談。許成是山東恩縣人，自幼

隨父母到京城傭工為生，道光元年（1821）三月回到原籍探親，因本地

乞討之人甚多，其族兄許詢與宋來吉叫他去北京謀為丐頭。許成回京

後託素識的魏二轉向乞丐二家頭目趕張二請託，在交付趕張二京錢三

百四十吊後，拜趕張二為師。後趕張二約乞丐頭目僧人普旺等商議，

同往恩縣收徒為乞，先吩咐許成到西直門內橫橋用京錢七吊買了金字

龍牌一面，眾人於十月二十一日到恩縣，俱住於許成家。二十二日，

眾丐用高桌紮了綵亭，將龍牌供在亭內，借了城隍廟的旗牌執事，雇

鼓手遊行各村；二十三日，趕張二約請本縣衙役頭目吃飯；二十四日，

仍抬綵亭進城，趕張二寫了乞丐頭目手本叩拜縣官，要許成到縣署投

遞，結果被縣官鎖拿，趕張二等人隨後被捕，縣官將趕張二、普旺二

人收禁，將許成等交衙役鎖押後解送府衙；四月（疑誤）二十二日，

仍發回本縣；十二月二十日，趕張二、許成等犯並衙役李來玉、管雲

鐸七人結為兄弟。93許成等人之活動一方面可作為研究清代乞丐的參

考，其在牢中與衙役結拜之事更證明清代民間異姓結拜實在是無時不

                                                 
93《外紀檔》，道光二年十二月，頁700∼703，英和等奏摺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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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無地不有，也可說是無奇不有了。 

必須指出，荒僻處所往往有空廟在焉，因此，在荒僻處所結拜者

亦可能是在廟中舉行。由於結拜時必須對神盟誓，在廟中自有便利之

處，因廟中自有現成的神位或神像。至於廟宇的種類，似乎並沒有特

別的選擇，在山野荒僻之處自以空廟最為理想，關帝廟、城隍廟、山

神廟、土地廟、鄉祠等等，都可作為結拜之所，94甚至佛寺、尼庵，亦

皆有之。95吳文鎔在要求所屬力行保甲時說：「各處寺院菴觀，多停留

遠方僧道不明之人，或倡行邪教，惑眾結拜，為害地方，須一體編入

保甲冊內。」96吳文鎔對異姓結拜確實有深刻的了解，他提醒我們，選

擇寺廟結拜還涉及流動人口的問題。對參與結拜者而言，最重要的似

乎是要有神明的見證，至於是何神明，並沒有特別的要求。如結拜處

所沒有現成的神位或神像，也有人以「望空跪拜」的方式為之，97但應

屬少數，多數的情況是由起意結拜之人以「寫立神位」的方式替代。

關於神位上的神靈姓名，檔案往往失載，目前看到的只有關帝、黑大

王兩種。黑大王神牌，僅見於前述汪擺片一案，只是特例，依照常理，

關帝應是異姓結拜時比較常被崇奉、祭祀的神紙。嘉慶二十一年（1816）

五月二十六日，李秀太等三十五人在江西龍南縣長塘墟土地祠前，寫

立關帝神位，結拜弟兄。98照理土地祠已有神像或神位可供跪拜立誓，

不須別設神位，此舉顯示關帝在異姓結拜的儀式、信仰中，有其無可

取代的地位。 

就結拜日期而言，由於異姓結拜因時、因地、因事、因人而異，

動機包羅萬象，一般而言，起因為情投意合者可能起意後隨即結拜；

至於需要糾人或備辦物品者亦不過數日，至多不過十數日，準備妥當

後即行結拜，因此談不上刻意選擇結拜日期，然亦有某些結拜日期是

別具意義的。為方便討論，茲將可考知的結拜日期表列於下： 

                                                 
94《雍正硃批諭旨》第十冊（台北，文海出版社，民國54年11月），頁5951、5952，
雍正十年閏五月十三日，署廣東總督鄂彌達奏摺；《宮中檔嘉慶朝奏摺》第三十三輯，
頁364，嘉慶二十年七月二十五日，江西巡撫阮元奏摺；《宮中檔嘉慶朝奏摺》第十九
輯，頁143，嘉慶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廣西巡撫恩長奏摺；《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
四十四輯（民國74年12月），頁33，乾隆四十三年閏六月二十四日，廣東巡撫李質穎
奏摺；《外紀檔》，道光三十年二月，頁177∼181，文慶等奏摺抄件。 
95《宮中檔嘉慶朝奏摺》第二輯，頁017，嘉慶元年五月二十五日，雲南巡撫江蘭奏摺；
《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三十九輯（民國74年7月），頁661，乾隆四十二年八月初十
日，署湖廣總督陳輝祖奏摺。 
96 吳文鎔〈通飭各屬力行保甲札〉，《皇朝經世文編續編》，卷八十，頁21。 
97《宮中檔嘉慶朝奏摺》第三十輯，頁162，嘉慶二十年正月十七日，江西巡撫阮元奏
摺。 
98《外紀檔》，嘉慶二十一年五月，頁061∼064，江西巡撫錢臻奏摺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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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四：清代異姓結拜日期統計表： 
 
   月份 
 
日期 

一
月

二
月 

三
月 

閏
三
月

四
月

五
月

六
月

七
月

八
月

九
月

十
月

十
一
月 

十
二
月 

合
計 

初一日   1    1   1    3 

初二日          1    1 

初三日  1            1 

初四日     1 1     2   4 

初五日  1      1  1    3 

初六日 1     1     1   3 

初七日        1  2  1 1 5 

初八日          1 1   2 

初九日 1         2    3 

初十日   2          1 3 

十一日    1          1 

十二日   2  1 1 1 1   1   7 

十三日      6   1 2   1 10 

十四日   1           1 

十五日 1 2 2   1 1  2 1  4 1 15 

十六日  1    1 1  2   1  6 

十七日              0 

十八日  1      1   1  1 4 

十九日   1  1         2 

二十日       1  1 1  1 1 5 

二十一日   1           1 

二十二日     1  1       2 

二十三日       3       3 

二十四日   1    1  1  1   4 

二十五日 1    1     1    3 

二十六日      1    1    2 

二十七日  1   1   1 1     4 

二十八日 1  2        1   4 

二十九日  1            1 

三十日              0 

合計 5 8 13 1 6 12 10 5 8 14 8 7 6 103 

資料來源：參見〈附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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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顯示，選擇在五月十三日結拜的案例共有 6 件，此與關羽崇

拜密切相關。陰曆五月十三日相傳是關羽的生日，自金、元時期即以

此日為祭祀關羽之日，明、清時期的朝廷、官府，以及民間都在這一

天祭祀關羽。99雍正九年（1731），在廣東海陽縣為首結拜弟兄的余猊

被捕後，留信給羅謂玉、陳奇和，令其糾眾劫獄。雍正十年（1732）四

月初十日，眾人在羅謂玉家商謀，林奇和邀約林日恭、王阿佑、武舉

黃裕典，王阿佑又招來吳來亭、李阿綱及兵丁李廣等，商量一同去救

余猊，訂於五月十三日拜把。屆期，黃裕典等「祭祀關帝，會眾飲酒」，

舉行結拜的儀式。100眾人自四月初十商議，必欲待五月十三日關帝誕

辰始行拜把，證明關帝在民間結拜弟兄者的心目中有其崇高的地位、

象徵和權威。據蔡東洲、文廷海二人的研究，除了五月十三日，九月

十三日可能亦與關羽崇拜有關，金、元時期的《關雲長大破蚩尤》雜

劇中，玉泉寺長老說，關羽一年內享有三祭，即四月八日、五月十三

日和九月十三日。至於為何選擇九月十三日，俞樾《茶香室四抄》認

為這是關羽水淹七軍的勝利之時，故亦為人所紀念。101選擇在九月十

三結拜的亦有兩件，或即與此相關。小說《歧路燈》中寫到王隆吉與

譚紹聞、盛希僑商議結拜之事時，王隆吉說道：「依我看，大約東街關

帝廟裡好。關爺就是結拜兄弟的頭一個，叫宋道官擺下席，我們在神

前燒香如何？」大家覺得彼處人多雜亂，後來選在地藏庵祭祀關帝的

伽藍殿中結拜。102選擇在祭祀關羽的日子，選擇以關帝廟作為結拜地

點，選擇以關帝作為監誓的神明，在在反映關羽崇拜對民間異姓結拜

的重大影響。《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中有一件康熙四十六年（1707）

十二月二十六日，江南總督邵穆布所上的奏摺，摺中附有康熙四十六

年江蘇太倉州一念和尚案部分人犯的口供，其中張招的供詞說道：「（康

熙四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有魏三同他雇工做豆腐的沈司務，許

小的十兩銀子，叫小的同到太倉城裡去做兵。小的隨後去魏三家，看

見他家裡有許多人，有豬頭在灶下，要燒關帝紙吃酒，小的沒有吃酒，

先回來了。」103關於此案，曹寅的奏摺中有「至於奸僧一念委給劄付

                                                 
99 蔡東洲等《關羽崇拜研究》，頁116、118。 
100《雍正硃批諭旨》，第十冊，頁5951、5952，雍正十年閏五月十三日，署廣東總督鄂
彌達奏摺。 
101 蔡東洲等《關羽崇拜研究》，頁117。 
102《岐路燈》，第十四回，頁321。 
103《康熙朝滿文硃批奏摺全譯》，頁5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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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事，即如响馬賊歃血拜盟一類」之語，104很可能有異姓結拜之事，

因此所謂「燒關帝紙吃酒」，或即異姓結拜的儀式。可惜關帝紙不知是

何形制，但這亦呈現了關羽崇拜對異姓結拜影響的另一個面向。 

關於結拜日期的選擇尚有可論者，選擇在十五日結拜的有15件，

選在十一日至二十日間結拜的案例共51件，約佔總數的一半，可能是

為避人耳目，選擇在夜間結拜，需要月色照明之故。曾望顏提到道光

二十四年（1844）有「外匪」來到廣東香山，在港口、隆都各鄉誘人入

會（天地會系統的會黨），「始猶數十人於夜間結拜，後則千百為群，

公然白晝結拜。其結拜之處，凡有路口，俱用鎗炮把守，以防官兵圍

拿。」105由於案件數量有限，而且多未敘明結拜的時辰，我們很難就

結拜日期遽然推斷，不過早期的異姓結拜像會黨一樣，多選在夜間為

之，應該是可以確定的。 

最後，結拜儀式中「拜」的問題尚有需要討論者。一般而言，結

拜時是眾人齊對神明跪拜，但亦有兄弟之間相互交拜者。徐祥顯原充

任番禺縣琶江村更夫，因巡防踈懈，經琶江村眾辭退，另充丐頭。乾

隆四十三年（1778）正月，徐祥顯路遇素識之尹啟光等人，談及貧苦，

起意糾人結拜弟兄，將來奪充更夫，彼此幫護，不致受欺，遇有偷竊

鬪爭，亦可合力抵禦。尹啟光等應允，隨即各自糾人，前後共糾得四

十二人，每人各出銅錢四十文，交徐祥顯買備酒肉祭物。正月初九日，

眾人在茶園社結拜，徐祥顯令尹啟光用紙開寫名單，以徐祥顯起意，

不序年齒推為長兄，其餘仍照年歲以次序作弟兄，祀神之後，彼此交

拜，將名單交與徐祥顯收存，飲酒各散。106乾隆四十三（1778）年二月

二十九日，馮亞根等四十人在廣東南海縣魚欄埠外土地廟結拜弟兄，

眾人因馮亞根起意，不論年齒，推為長兄，其餘仍以年歲次序認為弟

兄，交拜飲酒各散。107對神跪拜或彼此交拜都是平等的儀節，為異姓

結拜最常採用。不對等的結拜亦有之，道光二十二年（1842）六月十六

日，葛萬春在沭陽縣錢家集與彭沅會遇，葛萬春因鄉間天旱歉收，起

意藉保集為名，聚眾結拜，向舖戶居民勒詐錢財，隨糾得喬廣玉等共

                                                 
104《宮中檔康熙朝奏摺》第一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65年6月），頁607，
康熙四十七年三月初一日，江寧織造曹寅奏摺。 
105 曾望顏〈瀝陳廣東禍亂之由奏稿〉，金毓黼、田餘慶等編《太平天國史料》（沈雲
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輯》第三十六輯，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民國65
年11月），頁524。 
106《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四十二輯（民國74年10月），頁605、606，乾隆四十三年
四月十一日，廣東巡撫李質穎奏摺。 
107《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四十四輯（民國74年12月），頁32、33，乾隆四十三年閏
六月二十四日，廣東巡撫李質穎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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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人結拜弟兄，不論年歲，推葛萬春為正老大，彭沅為副老大，

登臺高坐，陳列香燭，喬廣玉等率眾羅拜，聲言同夥如心力不齊，即

用刀砍毀。108上例二人高坐臺上接受其他兄弟的羅拜，應視為結拜儀

式中的個案，並非常態。 

至此，我們可為清代民間異姓結拜的儀式描繪出一個輪廓： 

一、當某人起意結拜弟兄後即開始邀人，言明在何時間至何地點

會齊，時間的選擇以月中有月色憑藉的夜晚為多，地點的選擇以參與

者的家中、山野荒僻之處或寺廟為主。 

二、主事者事前先準備好香燭酒肉雞隻等物，至期擺設祭品焚香

供神，開寫結拜眾人名單，若無神像或神位，由主事之人另寫立神位。 

三、擺設完成後眾人對神跪拜，拈香立誓，立誓時寫有表文者宣

讀表文，一般只寫上結拜諸人名單及簡單誓詞作為表文，並將名單焚

化；無表文者僅誓言團結互助，其結拜動機或團體性質特殊者，誓言

亦可能較有針對性。 

四、立誓後欲歃血者，宰雞取血或以針刺（以刀割）指出血滴入

酒中，眾人分飲血酒。 

五、有準備酒食者在場分用，食畢而散。 

《二刻拍案驚奇》描述魏能、史應、紀老三三人結拜的儀式，可

以提供參考： 

史魏兩人市上去買了些紙馬香燭之類，回到莊上擺設了，先獻

了神，各寫出年月日時來。史應最長，紀老三小一歲，魏能又

小一歲。挨次序立拜了神，各述了結拜之意道：「自此以後，彼

此無欺，有無相濟，患難相救，永遠不忘。若有違盟，神明殛

之。」設誓已畢，從此兩人稱紀老三為二哥，紀老三稱兩人為

大哥、三哥。彼此喜樂，當晚吃個盡歡而散。109 

    當然，以上描述並不是放諸四海皆準的，有些環節次序可能有所
變動。再者，民間文化有其蓬勃的生命力以及豐富的想像力，因時、

因地的制宜，突發奇想的創造，都可能為異姓結拜的儀式添加新的內

容。乾隆四十九年（1784）三月初九日，湖北天門縣民周谷安等人結
拜弟兄時，用黃綾書寫「天地君親師，仁義禮智信」十字，懸掛於壁

                                                 
108《宮中檔道光朝奏摺》第十三輯，頁195∼200，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江南河道
總督麟慶等奏摺。 
109《二刻拍案驚奇》，卷四，頁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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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叩拜盟誓，並議定有人不聽指揮者，將綾掛出，同眾責罰。110這

是民間文化豐富多變的一個例子。 
四、   異姓結拜儀式發展與秘密會黨的關係 

清代的秘密會黨既由異姓結拜發展而成，結拜會黨的儀式通常也

就是異姓結拜的儀式，討論異姓結拜儀式的發展，自不能不談其與秘

密會黨的互動關係。以下擬以檔案中所見天地會早期的結拜儀式為比

較的基準，討論異姓結拜與秘密會黨在儀式發展上的關係。111天地會

最早為清廷所偵知，起因於乾隆五十一年（1786）的林爽文起事，其後

清政府查辦天地會的過程中所取得的案犯口供，是目前所見檔案中對

天地會結拜儀式最早的記錄。 

乾隆五十二年（1787），廣東饒平縣拏獲加入天地會的許阿協、賴

阿恩、林阿俊、涂阿番等四人。許阿協一向在福建平和縣地方與開麴

店的賴阿邊販麴度日。乾隆五十一年（1786）十月許阿協路過蔴塘地方

時被搶去番銀，他將此事告知賴阿邊，賴阿邊告訴他，若加入天地會，

將來行走時，便可免於被搶，還可替許阿協要回被搶之番銀。許阿協

情急之下，當即應允，與賴阿邊及其弟賴阿立一同拜會，賴阿邊並教

他以大指為天，小指為地，以及接遞茶、煙的暗號，同時傳授詩句，

其中有一句是「木立斗世知天下」，據許阿協等人供稱，木是指順治十

八年（1661），立是康熙六十一年（1722），斗是雍正十三年（1735），

世是乾隆三十二年（1767），因天地會起源於乾隆三十二年，故以世字

暗藏。112賴阿恩對詩句記得比較清楚，據他說，第一句是日月車馬三

千里，第二句忘了，第三句是木立斗世知天下，末句是順天行道合和

同。113後來，饒平縣又拏獲林功裕一犯，林功裕入會亦在乾隆五十一

年（1786），其供詞對入會儀式的敘述較為詳細，所受詩句亦有不同。

林功裕是饒平縣南陂鄉人，唱戲為生。乾隆五十年（1785）間，林功裕

到平和縣唱戲，有林邊鄉林三長到戲館閒坐，與林功裕認為同宗。五

                                                 
110《軍機處檔˙月摺包》第37261號，乾隆四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湖廣總督特成額等
奏摺錄副。 
111 必須指出，秘密會黨的儀式也是一個動態的發展過程，秦寶琦即指出：「天地會
的組織與傳會手段，經歷了一個由小到大，由簡到繁的發展過程，故不應用凝固的
觀點去看待天地會的歷史，把天地會成熟時期的形態同初創時期完全等同起來。」
見秦寶琦〈從檔案史料看嘉道年間天地會組織與傳會手段的演變〉，《上海師範大學學
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1期，頁118。 
112《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六十三輯（民國 76年 7月），頁 88、89，乾隆五十二年正
月二十一日，兩廣總督孫士毅奏摺。 
113 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合編《天地會》（一）（北京，中
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0年 11月），頁 71，許阿協等人供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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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年五月，林功裕聘平和下寨鄉周杰的婢女為妻，林三長對他說要

入了天地會才好娶回，林功裕應允。六月二十四日，林三長要林功裕

到他書房，用桌子供設香爐，將兩把劍插在地上，叫林功裕自劍下鑽

過，發誓若觸破事機，將死於刀劍之下。並教林功裕用三指接遞茶、

煙，如路上有人搶奪，以三指按住胸膛即可無事，同會之人若查問，

就答以「是水裡來的」。其所授詩句為「洪水漂流氾濫於天下，三千結

拜李桃紅，木立斗世天下知，洪水結拜皆一同。」。114 

乾隆五十二年（1787）二月十三日，清政府從林爽文部將林水身

上搜獲一件〈天地會盟書誓詞〉： 

后土尊神為證，香主○○等處備○○○○金銀、香燭、清茶、

荐葢、高錢等色，奉獻祝告於○○○○○等。今因廣東省鳳花

亭、高溪庵、馬溪廟明主傳宗，今夜插（歃）血拜盟，結為同

胞兄弟，永無二心。今將同盟姓名開列於左：（按：原件下面空

缺）本原異姓締結，同洪生不共父，義勝同胞共乳，似管、鮑

之忠，劉、關、張為義，汝○○○○○○○○視同一家。今夜

傳教汝手路密約，上不傳父母，○○○○○○，如有漏洩根機，

含血噴天，同（全）家滅亡。自今既盟之後，前有私仇挾恨，

盡瀉于江海之中，更加和好。有善相勸，有過相規，緩急楓（相）

濟，犯（患）【難】相扶。我等兄弟須當循規守法，不可借勢冒

為，恃強欺弱，橫兇作歹，故違誓約。自作自當，不得累眾人。

若不忠義……（按：虛線下殘）115 

不久之後，到台灣傳林爽文等結拜天地會的嚴煙被捕，據其供稱：

「凡傳會，在僻靜地方設立香案，排列刀劍，令在刀下鑽過，即傳給

會內口號，結為兄弟，連父母妻子不許告知，也不寫帖立簿……賊（指
林爽文）旗上書寫洪號字樣，并有五點二十一隱語，都是取洪字的意

思。曉得暗號就是同會，即素不認識之人，有事都來幫助。」福康安

再訊問有無其他不法語句，嚴煙所答木立斗世等語，與許阿協等人大

略相同。116  

張破臉狗以開場窩賭為生，被捕後供稱：乾隆四十六年（1781）夏

間，廣東人趙明德、陳丕、陳棟三人曾到他家中聚賭。趙明德告以在

廣東曾入天地會，已傳有四、五十人，勸他入會，張破臉狗即聽從入

會。入會之後，就有同會之人相護，開賭就不怕人攪擾。其傳授口號，

                                                 
114《天地會》（一），頁 87，林功裕供單。 
115 轉錄自蔡少卿《中國近代會黨史研究》，頁407。 
116《天地會》（一），頁97，福康安等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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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吃茶吃煙俱用三指，如有人問及有無兄弟，答以左右俱有兄弟，

便知是會中人。117 

天地會是秘密會黨發展成熟的標竿，就儀式而言，天地會有嚴謹

的入會儀式，排設香案，鑽刀歃血，據盟書而誓；有詩句，如「木立

斗世知天下（天下知）」，又有創會傳說作為號召，如「三姓結萬李桃

紅，九龍生天李朱洪」的李姓、朱姓、洪姓、馬九龍等人；118有暗號，

如三指訣，「左右俱有兄弟」之問答，五點二十一等密語。相較於異姓

結拜，有些是全新的內容，有些是在先前的基礎上有了長足的進展，

其儀式的成熟是前所未見的。 

鑽刀歃血之事兩見於《明實錄》，似乎是邊外少數民族慣有的習

俗，119順治年間，夔東十三家流民抗清武裝勢力之一的李鷂子，亦曾

與明總兵白蛟龍「歃血鑽刀」，120後來成為天地會結拜儀式中一個很重

要成分。天地會鑽刀歃血的儀式可能早在提喜傳會之初即已制定，此

所以乾隆五十四年（1789）閩浙總督伍拉那等人的奏摺中認為，提喜之

所以能避過盧茂案的牽連，是因為「眾犯以其係傳教之師，曾經穿刀

設誓，均不供出」。121道光二十年（1840），貴州大定府民人汪擺片因張

老四之母病故，無力殮葬，遂邀同陳小蟲等二十七人作老人會，幫給

張老四銀錢包榖，以資喪葬。其後，汪擺片又起意結拜弟兄，可以遇

事相幫，不致被人欺侮。十月初八日，首夥共四十六人在韓三么屋後

山坡結拜弟兄，結拜時，汪擺片用竹竿作架子，懸刀三把，將雞血滴

入酒內與眾人分飲，各人從刀下鑽過，向神牌磕頭，對眾盟誓，並寫

立盟單規條。122汪擺片等人結拜時的鑽刀儀式，很可能是受到天地會

的影響。道光二十五年（1845）十二月十三日，湖南零陵縣民王棕獻等

人在祁陽、零陵等縣交界的花橋地方結拜時，「製造五色布旗八桿，分

插神位卓（桌）前」，王棕獻甚至有「萬雲龍」（天地會傳說中的創會

之人）的綽號。123咸豐年間，王棕獻夥內逸犯羅永松被捕，據稱有送

                                                 
117《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六十八輯（民國 76年 12月），頁 192、193，乾隆五十三
年五月初七日，閩浙總督李侍堯奏摺。 
118《天地會》（一），頁 111、112，嚴煙供詞筆錄。 
119《明實錄˙神宗實錄》，卷八十九，頁1836；卷五百五十三，頁10448。 
120《清代農民戰爭史資料選編》第一冊，頁441，順治六年十一月初十日，李國英揭帖。 
121《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七十一輯（民國 77年 3月），頁668，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十
六日，閩浙總督覺羅伍拉納等奏摺。 
122《宮中檔道光朝奏摺》第七輯，頁811、812，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貴州巡撫
賀長齡奏摺。 
123《宮中檔道光朝奏摺》第十八輯，頁596∼∼598，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湖
南巡撫陸費瑔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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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紙條圖記，騙取錢文之事，「凡入匪黨者謂之開恩，領圖記者謂之發

貨，圖記上皆屬隱語，竟莫得其端倪」，更是標準的會黨行徑，124其受

天地會的影響確然無疑。 

由於會黨儀式的繁複與神聖化，因此發展出了一些新的元素，很

自然的為異姓結拜團體所模仿、採用。不過異姓結拜亦非全然被動，

其儀式演變的程度儘管不如會黨，在漫長的時間中還是有所發展的。

道光二十五年（1845），湖南新田縣民楊輝祖起意結拜弟兄，遇事互相

幫助，並可免人欺侮。結拜前先向清風寺僧登禪借得紅、藍僧衣各一

件，結拜時，楊輝祖穿紅色僧衣，陸廷鰲穿藍色僧衣，楊輝祖宰雞拈

香跪拜，口說：「以後若不同心幫助，照香而熄，照雞而亡。」125同年

十二月十三日，前述王棕獻等人結拜時，「在神前宰雞拈香跪拜，口稱：

『如不同心幫助，照香而亡，照雞而亡』。」126又湖南寧遠縣人魏珍選

邀人結拜弟兄，道光二十六年（1846）十二月十八日，首夥三十五人在

寧遠縣柏家坪地方結拜，魏珍選在神前拈香跪拜，眾人皆隨拜，魏珍

選將雞宰殺，口稱：「今日盟誓，剁落雞頭，如不同心，照雞死亡。」
127以上三案都發生在道光年間的湖南地區，其斬雞、斬香而誓的儀式

對於後來的會黨有很大的影響。 

平山周《中國秘密社會史》述哥老會入會儀式如下：「入會時會場

之布置亦與開山式同，保舉者既紹介其人於管事者之時，管事者乃與

部下頭目一人，引紹介者及新會員，入古廟之會場。行抖海式時，先

由成兄及邦兄行禮，禮畢，然後新入會者跪在神前⋯⋯管事者乃顧紹

介者曰：既如此，其為抖海式。入會者乃對神誓曰：我既歸洪，若有

三心兩意，或溝通馬子，或私賣梁山，日後甘死於槍礮或刀劍之下。（槍

礮刀劍隨各人自願言之）是時管事者立於神之左側，手持利刃，即時

斬一白雄雞而言曰：有如此雞。神前常供三牲，凡供三牲者，必更用

白雄雞。若略式則僅供香燭，以五色絲束線香一股，至乃截線香為二，

曰：有如此香。即以代宰雞之用。」128天地會後來也發展出斬雞頭盟

誓的儀式，新進會員在飲畢血酒後，即置一雄雞於木案之上，斬去雞

                                                 
124《宮中檔咸豐朝奏摺》第三十一輯，頁630，失名奏片。 
125《宮中檔道光朝奏摺》第十九輯，頁009、010，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湖廣總督
裕泰等奏摺。 
126《宮中檔道光朝奏摺》第十八輯，頁596∼∼598，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湖
南巡撫陸費瑔奏摺。 
127 同上註，頁 597。 
128 平山周《中國秘密社會史》，頁88、89；另參見蔡少卿《中國秘密社會》，頁61∼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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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並誦詩：「頭帶紅纓腳踏泥，落在人間夜夜啼；今晚捉爾來作證，

反骨奸心照此雞。」129 

綜上所述，異姓結拜既是秘密會黨發展的基礎，早期結拜會黨的

儀式通常也就是異姓結拜的儀式，由於秘密會黨的儀式發展得愈來愈

繁複而神聖，其中有些成分就為異姓結拜所吸收、模仿。但異姓結拜

亦非全然被動的接受會黨的影響，如湖南地區發展出斬雞、斬香盟誓

的儀式，亦為哥老會和天地會所採用。此外，天地會結拜儀式中某些

高度成熟的成分如盟書誓詞、詩句、隱語、指訣等，對異姓結拜並無

顯著影響，這大概是因為異姓結拜不像秘密會黨那樣有擴張的企圖，

也沒有特殊的宗旨或目的，其秘密化、地下化的程度自然不像會黨那

麼深。 

                                                 
129《天地會文獻錄》，頁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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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異姓結拜的組織 

就清代律例的內容來看，異姓結拜組織特別被標舉出來的有人數

及排行兩項，本節先針對二者加以討論，再及於其他。 

一、   人數 
    一般而言，因一時言語投機、性情相合而結拜者人數較少。逃人
賈三係柯耳親戳耳郎公之下充當喀馬庫之人，順治八年（1651）四月十

四日，拐帶其主子之銀十五兩，逃至錦州，結識到錦州糶賣糧食之劉

守寬，二人結為兄弟。賈三做了二年買賣之後，於順治十年（1653）進

山海關，到撫寧縣柴溝莊劉守寬家居住。劉守寬因賈三未娶妻，為之

作媒說合，以銀十兩娶劉守威之女王氏為妻，搬往岳父家同住。130二

人結為兄弟後，劉守寬進而為主婚嫁，表現了出外人彼此照顧、互相

幫護的需求與熱誠。又如董三是陜西膚施縣人，與范玉鳳素相認識，

乾隆三年（1738）十月間，董三在高二的店內與范玉鳳、石二一同飲
酒，即行結拜，席間訂交，顯係一時言語投機。可惜董、范二人卻不

能善終，起因是經由石二的說合，董三借給范玉鳳一兩四錢銀子，乾

隆四年（1739）五月初六日，董三前往范玉鳳家索討，范玉鳳無錢可
還，欲以毯被抵償，董三不肯，范玉鳳指孫家溝、高橋二處有帳可收，

董三催他去收，范玉鳳即綑綁毯被，二人同行。途中范玉鳳問起石二

下落，董三出言怨罵，范玉鳳聽了很是不悅，走到下川河灘駐足不前，

又將毯被解開，再提抵帳之事，董三仍是不肯，范玉鳳亦不肯再行。

董三遂將綑綁被子的繩索做成兩個活套，一頭套住范玉鳳脖子，一頭

套在自己右膀上，轉身拉著范玉鳳前行。才行數步，范玉鳳仆地不起，

董三用力猛拉，回身一看，范玉鳳已被繩子勒斃。董三見狀，將范玉

鳳屍體吊在樹上，佈置成自縊而死之狀，然後逃離現場。131一場結拜

弟兄以此收場，令人不勝唏噓。反之，出於特別目的刻意糾人結拜者

人數較眾。何得廣是廣東南海縣人，為人兇橫，一向在石灣、沙岡、

潘村、低田、平洲等鄉霸充更夫，按田勒收工穀，每年約二百餘石，

鄉人畏其凶暴，不敢不從。然何得廣為人慷慨，所得銀錢盡用以結交

朋友。乾隆五十七年（1792）九月初八日，何得廣持刀殺死霍裕湖，
事發後逃逸。五十九年（1794）十一月間，何得廣與順德縣民陳三勝

                                                 
130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第 087614號，順治十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弘文院大學士刑部等衙門尚書圖海等題本。 
131《明清檔案》，A99─72（民國76年7月），乾隆六年二月初八日，陜西巡撫揭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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夥同盜首何亞耀行劫鄺可裔家，何亞耀被獲正法，何得廣在逃，又陸

續擄人勒贖，每次各得番銀五、六十圓不等。六十年（1795）十二月
中，何得廣聞知各衙門緝拿甚嚴，起意商同陳三勝及素好之陳秩舉、

何領直、曹公輝等糾夥結拜弟兄，以圖抗敵官兵，打劫行旅，陳三勝

等應允，隨即分頭糾人。十二月十五日，一夥共一百人在石灣地方會

齊結拜，因係由五人負責糾合眾夥，即以「五順堂」為號，遇事彼此

同心協力，幫扶照應。眾人以何得廣身體魁梧，具有膂力，兼又輕財

好施，推之為大哥，各饋獻搬指、銀錢等物，餘人以次序焚香結拜，

在山坡飲酒各散。132此案結拜人數達百人之多，顯非尋常異姓結拜可

比。 
乾隆三十九年（1774）定例中對結拜弟兄的治罪按人數分為三等：

四十人以上，二十人以上未及四十人，以及二十人以下，為比較社會

現實與律例的關係，將有人數可查之結拜案件表列如下： 
 

表五：清代異姓結拜人數統計表 
 
       人數 

年代 
20人以下 

20人以上

未滿 40人

40人以上

未滿 60人
60人以上 不詳 合計 

順治朝 9 0 0 2 4 15 

康熙朝 2 2 2 0 1 7 

雍正朝 7 2 2 0 4 15 

乾隆朝 22 4 3 1 5 35 

嘉慶朝 21 12 9 3 12 57 

道光朝 20 15 6 5 23 69 

咸豐朝 1 1 1 1 3 7 

同治朝  1  1 1 3 

光緒朝  1   4 5 

合計 82 38 23 13 57 213 

說明：1.資料來源：參見〈附錄一〉 
2.順治朝兩次 60人以上的結拜案資料，轉引自秦寶琦《中國地下社會》（清前期秘
密社會卷），頁75、76，分別達二百餘人及五百餘人。這兩次都是結盟抗清的行動，

雖提到結拜之事，但是否所有參與結盟起事的人都一齊結拜弟兄，筆者頗感懷疑。 

                                                 
132《宮中檔嘉慶朝奏摺》第一輯，頁179、180，嘉慶元年二月十二日，署兩廣總督朱珪
奏摺。 



 98

上表之人數有些係就奏報內容推估，不盡準確，但大體上仍可看

出，異姓結拜團體的規模在乾隆朝之後有逐漸擴大的趨勢。康熙六十

年（1721），台灣朱一貴、杜君英兩結拜案，其目的在豎旗起事，人數

亦不過五十人左右，何得廣案發生在乾、嘉之交，人數達到百人，可

說是歷史新高，而嘉、道時期人數達七、八十人以上者亦往往有之。

張老二，本名蘇亞全，籍隸廣東順德縣。嘉慶四年（1799），因在籍累

次搶竊，被捕擬軍，解發安徽蒙城縣安置。嘉慶六年（1801）四月自

配所脫逃，潛至廣西平南、來賓各縣，改名張老二，傭工度日。後因

無處覓工，攜帶衣物往和盛當鋪，欲多當錢文，典商不肯，張老二與

之爭鬧，被典當商人招常茂稟縣驅逐出境，張老二心有不甘，欲圖報

復。嘉慶十一年（1806）八月初十日，張老二在桂平縣會遇素識之楊

發宗，說起被逐情由，起意糾夥，行劫洩忿。八月十六日，首夥共七

十八人在保隴山神廟會齊，張老二因見人多，恐難齊心，起意結拜弟

兄，再行搶劫，眾皆應允。因楊發宗力大強橫，眾人推為大哥，張老

二為二哥，餘人皆隨同跪拜，對神設誓，俱要齊心，不許欺誑。133道

光二十六年（1846），四川匪徒伍家棒因胡二結子曾報官捕拿，以致其

夥黨王老二、李么帽頂身死，思圖報復，因邀紀四帽頂入夥，而紀四

帽頂亦因自己迭次搶劫，各地查拿甚緊，正欲糾眾結盟，以便抵拒官

兵，兩方一拍即合。十月初四日，紀四帽頂等買備酒肉，共計八十七

人齊往空廟內結拜，推紀四帽頂年少居首，其餘依齒排序。134道光二

十九年（1849）正月二十五日，鄧南保在廣東佛岡大廟地方途遇劉亞

才等人，共談貧苦以及彼此孤單，鄧南保稔知大廟地僻山深，處清遠、

英德、陽山各縣交界，各村庄富戶甚多，起意商同劉亞才等輾轉糾眾，

結拜弟兄，恃強索詐，如不允從，即行劫掠。劉亞才等應允，就地拜

鄧南保為大哥。為恐糾約人多，若不分派頭目駕馭，勢難齊心協力，

隨以「天地元（玄）黃宇宙洪荒日月盈」十一字編列為號，用紙書寫

作鬮，鄧南保先拈定洪字，為總頭目，劉亞才拈定元字，為次頭目，

其餘九字令餘人分拈，充當散頭目。拈定之後，各自分頭糾人，取名

                                                 
133《宮中檔嘉慶朝奏摺》第十九輯，頁141∼143，嘉慶十三年五月二十一日，廣西巡撫
恩長奏摺。 
134《宮中檔道光朝奏摺》第十九輯，頁316、317，道光二十七年四月二十九日，署四川
總督廉敬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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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合勝堂」，前後共計糾約五百八十六人結拜弟兄，劉亞才更以人數

太多，再分「天地元黃宇宙洪荒」八股，分派頭目，自稱九龍大王。135

人數之多，令人咋舌。 

    雖然嘉、道之際異姓結拜人數有漸增之勢，一般而言多在四、五

十人或五、六十人之間，這已經很難想像如何序其排行了，若至七、

八十人以上，恐怕連結拜諸人彼此之間都無法盡識。組織規模的擴大

造成維繫以及管理上的困難，於是出現初步的階層化，何得廣的「五

順堂」與鄧南保的「合勝堂」，其實已經具備會黨的雛形，其不以會為

名，很可能是廣西「堂匪」的前身。136道光二十三年（1843），王缺扒

等七十八人在雲南木瓜箐地方結拜時，眾人因王缺扒能幹，共推其年

少居首，其餘依齒序列，王缺扒另選陳添沅等十人為管事，約束眾人，
137其實也是一種階層化的現象。 

二、   排行 

律例中提到的排行分成兩類，一是依齒序列，一是年少居首，依

齒序列完全模擬真實血緣的兄弟關係，可不置論；年少居首一項在乾

隆朝特被帝王標出，治罪極重，因為清高宗將此一組織模式理解為：

「（年少居首）即屬匪黨巨魁，更非序齒結拜弟兄者可比。」清高宗的

認知與事實似乎是有差距的。王學泰指出，有關三國故事的通俗文藝

作品中，有一種說法是關羽最年長，只因劉備最具帝王之相，才拜劉

備為大哥。138《金瓶梅》寫到西門慶等人商量結拜弟兄的排行時，有

一段生動有趣的對話： 

  只見吳道官打點牲禮停當，來說道：「官人們燒紙罷。」一面取

出疏紙來說：「疏已寫了，只是那位居長，那位居次，排列了好，

等貧道書寫尊諱。」眾人一齊道：「這自然是西門大官人居長。」

西門慶道：「這還是敘齒，應二哥大如我，是應二哥居長。」伯

爵伸著舌頭道：「爺可不折殺小人罷了。如今年時，只好敘個財

勢，那裡好敘齒？若敘齒，還有大如我的哩。且是我做大哥，

有兩件不妥：第一，不如大官人有威有德，眾兄弟都服你；第

                                                 
135《外紀檔》，道光二十九年閏四月，頁042∼045，兩廣總督徐廣縉等奏摺抄件；094
∼100，兩廣總督徐廣縉等奏摺抄件；道光二十九年六月，頁071∼094，兩廣總督徐廣
縉等奏摺抄件。 
136 參見（清）張月卿《堂匪總錄》（台北，台灣學生書局，民國61年1月）。 
137《宮中檔道光朝奏摺》第十六輯，頁714、715，道光二十五年六月二十一日，署雲貴
總督吳其濬奏摺。 
138 王學泰《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頁2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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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我原叫做應二哥，如今居長，卻又要叫應大哥了。倘或有

兩個人來，一個叫應二哥，一個叫應大哥，我還是應應二哥，

還是應應大哥呢？」西門慶笑道：「你這搊斷腸子的，單有這些

閒說的。」謝希大道：「哥休推了。」西門慶再三謙讓，被花子

虛、應伯爵等一干人逼勒不過，只得做了大哥，第二便是應伯

爵，第三謝希大，第四讓花子虛有錢做了四哥，其餘挨次排列。
139 

以其他原因推年少者居首，清代以前已有，不一定就是「匪黨渠

魁」，清高宗的看法，除了與陳阿高案相關，可能還受到《水滸傳》的

影響，蓋梁山之上天罡、地煞的排名不以年紀，專憑勇力；宋江與盧

俊義爭奪龍頭地位，也是賭戰勝攻取，非以齒序。140 

清代結拜案件中第一個明確的「年少居首」的例子是吳福生等人

的結拜案。141雍正十年（1732）二月十八日，吳福生、林好、吳慎、
楊秦、許籌五人在吳福生家中歃血結拜弟兄，以吳福生為大哥（三十

八歲），林好（六十二歲）為二哥，吳慎（四十七歲）三哥，楊秦（三

十一歲）四哥，許籌五哥（二十三歲），除了推吳福生為大哥是「年少

居首」，其餘諸人則序齒排列。推吳福生為首的原因，可能因為他是起

意之人，而且「向因流蕩」，交遊廣闊的緣故，142這也是清代異姓結拜

按年齒序列以外，最常見的排行模式。通常除了起意之人被推為大哥

之外，也有以其他原因被推舉者，例如四川的嘓嚕子匡貴、陳俸祥、

羅登舉三夥共二十五人，於乾隆三十八年（1773）十月二十四日，在
屏山縣杉樹垇店內會遇，陳俸祥起意結拜兄弟，羅登舉年長為首，其

餘挨年序次。因匡貴總管銀錢事務，眾人後來又推之為首。143有錢能

使鬼推磨，有錢當然也能當大哥，西門慶、花子虛等後繼有人。李猴

子即李良德等素行游蕩，常在李應喜家中往來。嘉慶九年（1804）十
一月二十日，李猴子會遇李應喜等，閒談間起意結拜弟兄，逢場綹竊，

有事彼此幫助，以免被人欺壓，李應喜等應允，於是一夥十三人在柳

樹汜地方拈香拜把，因李猴子為人強橫，眾人不序年齒，讓李猴子居

                                                 
139（明）笑笑生《金瓶梅》（台北，桂冠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2年2月），頁9、10。 
140《水滸傳》，第六十九回、第七十回。 
141 雍正七年四川酆都縣王可久等人結拜時，「為頭第一個楊成勳，第二個陳文彬，第
三個杜炳凡，第四個王可久」，亦可能是不序齒的結拜，但因無年歲資料，不敢肯定。
見《雍正朝漢文硃批奏摺彙編》第十七冊，頁373、374，雍正七年十二月初一日，四川
巡撫憲德等奏摺。 
142《明清史料》戊編第一本，頁33、34。 
143《宮中檔乾隆朝奏摺》第三十五輯（民國74年3月），頁327∼331，乾隆三十九年
四月十八日，湖廣總督署四川總督文綬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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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144李大五等人均係遊匪，一向在川、陜交界一帶山內趕場行竊。

嘉慶十二年（1807）十二月初七日晚間，眾人先後走至扇子灣地方，
投宿在楊茂盛店內。李大五起意結拜弟兄，以便結夥搶竊，有事相顧，

楊昌雲等應允，李大五因史克貴在外遊蕩多年，推舉史克貴為大哥，

因李大五有口才，被推為二哥，其餘依齒序列。145總之，在「年少居

首」的結拜案件中，多數是以起意結拜者為首，間或以閱歷、勇力、

財力、才幹等為推舉大哥的標準。不過，起意為首之人可能同時兼備

一種或兩種以上的其他條件，因此我們可以說：清代非序齒排行的結

拜團體，是以推起意之人為首，其餘諸人依齒序列為主要的模式。 
當然，例外總是存在的：道光十一年（1831）六月，江蘇秦州、

鹽城等下河各州縣均被水災，六月二十日，秦州民人陸長樹起意，糾

集災民男女老幼四百餘人向富戶索食，如有不給者即行強搶。七月初

十日，陸長樹起意充當災頭，率領莊眾一百八十五人至秦州州署大堂，

索取口糧文批，預備逃荒，知州不允，陸長樹即將公案拉出，推倒打

毀。七月二十七日，陸長樹鳴鑼糾集陸盛芳等共二十二人，同至法華

菴飲酒結拜弟兄，陸長樹起意糾搶富戶，並稱如打死一人，只須一人

出頭抵罪，李殿奎等七人允從，不願者各行離去。陸長樹即令楊景菖

用紙寫一個「死」字，七個「義」字作鬮，聲言拈得「死」字者為頭，

眾人祀神抓鬮，陸長樹拈得「死」字，眾人尊其上坐，向之跪拜飲酒。
146拈得死字者為首，其基調是慷慨悲壯的。災民搶糧、鬧公堂，當然

為官府所不容，不免多所詆毀，但是本案確確實實展現了異姓結拜的

動機不是只會謀一己之利，不是只會擾害社會，他們也有行俠仗義，

重視義氣的高尚情操。道光十四年（1834），山東郯城縣破獲陳二成等
結拜兄弟案，本案係陳二成起意結拜弟兄，一夥三十四人，不序年齒，

推陳二成為首，其餘名次由陳二成挑定。147所有人均不依齒序列，是

僅見的一例。 
有些結拜團體的組織具有地域的特性，如《諸羅縣志˙風俗志》

謂臺俗「尚結盟，不拘年齒，推能有力者為大哥，一年少者殿後，曰

尾弟，歃血而盟，相稱以行次。家之婦女亦伯叔稱之，出入不相避，

                                                 
144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第118641號，嘉慶十年四月十二日，刑
部移會。 
145《宮中檔嘉慶朝奏摺》第二十二輯，頁148，嘉慶十三年十二月初一日，陜西巡撫方
維甸奏摺。 
146《外紀檔》，道光十一年十二月，頁213∼220，江西巡撫程祖洛奏摺抄件。 
147《外紀檔》，道光十四年十一月，頁043∼045，山東巡撫鍾祥奏摺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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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凶終隙末及閨閣蒙垢者。近設禁甚嚴，其風稍戢。」148重視「尾弟」

的傳統可能是閩南特有的風俗，顏思齊、鄭芝龍等人結拜時即以顏思

齊為大哥，鄭芝龍為尾弟。149雍正六年（1728），諸羅縣發生兩件結拜

父母會的案子，其中湯完等人結拜時「以湯完為大哥，朱寶為尾弟，

蔡祖為尾二，與朱寶、蔡祖各緞袍一件、帽一頂、鞋襪一雙，銀班指

一個」；蔡蔭等人結拜時「以蔡蔭為大哥，以石意為尾弟，與石意布袍

一件，涼帽一頂，鞋襪一雙」。150又如四川的嘓嚕子，四川總督文綬說

他們「少或數人，多或十餘人，向俱以年長之人為首，故稱為之（稱

之為）長年兒的，其飯食、分贓等事，皆長年者經營，即俗所稱老大

之謂。其有以強梁為首者，亦各以長年稱之，又或稱為棚頭、輿夫、

紅線、黑線等名，白日綹竊為紅線，黑夜偷竊為黑線，此皆匪類之市

語。其首夥名姓排行率皆變異無常，即同時同案之犯，所供本夥姓名、

籍貫亦各不相同，且有一人數名皆非真名實姓，并拿獲到案又另捏供

姓名者。」151據徐安琨研究，嘓嚕子的頭人稱為「棚頭」或「長年兒

的」、「掌年兒的」以及「老大」，向以年紀長的與能幹會武藝者擔任。

棚頭之名，可能是因嘓嚕「分棚為匪」，故有此稱呼。此外，另有「大

爺」名目，地位如何則不得而知。所得財物交由棚頭分派，按股分贓，

或是歸於棚頭及搶奪時用力之人。在一個人數眾多的夥黨內，棚頭時

常更換，並無一定，而且不祇一人，平日「戴頂坐轎騎馬，到處令百

姓逢迎，索酒食夫馬，稍不如意，則大肆刮掠。」152嘓嚕子的組織模

式對後來的哥老會影響甚大。另外，嘉、道年間江西的乞丐結拜團體

有很特別的組織模式，江西南昌府屬的進賢縣，撫州府屬的東鄉、金

谿，以及饒州府屬的餘干各縣，「時有無賴賊丐，結盟拜把，行竊勒詐，

名為担匪。」153他們結拜時通常推起意者或年長者為老大，一人為老

瞞頭，其餘分為一肩至數肩名目。154 異姓結拜的地域性特徵，反映人
們在不同的生態環境與人文傳統下生動活潑的創造力。 

                                                 
148（清）周鍾瑄《諸羅縣志》（台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台灣文獻叢刊》第 141種，
民國 51年 12月），卷八，頁147。 
149《台灣外紀》，頁5。 
150《宮中檔雍正朝奏摺》第十一輯（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民國67年9月），頁66
∼70，雍正六年八月初十日，福建總督高其倬奏摺。 
151 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乾隆四十六年清政府鎮壓嘓嚕史料選編〉（下），《歷史
檔案》，1991年第2期，頁31。 
152 徐安琨《哥老會的起源及其發展》，頁17。 
153《宮中檔嘉慶朝奏摺》第三十輯，頁591，嘉慶二十年二月十四日，江西巡撫阮元奏
摺。 
154《宮中檔嘉慶朝奏摺》第三十一輯，頁216、217，嘉慶二十年三月二十四日，江西巡
撫阮元奏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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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我們發現在歷史發展的過程中，異姓結拜團體或多或

少出現了一些階層化的現象。如上引李大五等人結拜時不僅不序年齒

推舉大哥，二哥也是以推舉方式產生；而汪擺片等四十六人結拜時，

除不序年齒，推汪擺片為大哥外，又由汪擺片指派陳小蟲等十人為二

哥，吳後埧等十二人為三哥，熊九十等十人為四哥，張三等九人為五

哥，許小么、支老五二人為么大，羅六幗魯、韓四么二人為滿大，如

遇事出力，么大、滿大升為五哥，餘皆以次遞升；倘臨事退縮，亦以

次遞降，悉聽汪擺片主張。155此一組織模式亦對後來的哥老會有極大

影響。道光二十五年（1845）三月初一日，雲南保山縣民萬林桂等二
十九人結拜時，因萬林桂有膂力，年少居首，眾人推為盟正，萬重為

盟副，張杰為副正，都未依齒序列。並在結拜所在的尊光寺中私設刑

具，向板橋人說地方各事，均要聽盟正處分。156「盟正」一職，後來

亦成為成為哥老會要職之一。從階層化的內容看來，並未發現受到秘

密會黨影響的直接證據，反倒是某些階層化的結果，深深的影響了清

末最大的會黨──哥老會。但總的來看，上述組織階層化的案例畢竟

是少數，清代民間異姓結拜的主流仍不外兩種：一是序齒結拜；二是

推起意者或有能力之人年少居首，其餘依齒序列。 
三、   出錢 

在清朝君臣的認知中，結拜會黨的動機常被認為與傳佈秘密宗教

一樣，都是為了斂取錢財。嘉慶十九年（1814）九月戊申，清仁宗諭
軍機大臣等：「御史歐陽厚均奏：湖南地方從前尚為妥帖，近聞郴州村

落中，有男女混雜，互相習教之事，長沙府屬之益陽縣亦有之。又永

明、江華二縣毗連粵省處所，上年曾有結會圖謀搶劫等事，現在人數

尚不眾多，誠恐日久貽患等語。地方匪徒傳教結會，其初不過意圖斂

錢，鄉曲愚民被其煽誘，傳習眾多，遂致滋生事端。」157 
異姓結拜斂錢之事雖然也有，但極罕見，乾隆三十二年（1767）

發生於福建浦城縣的僧人覺圓等結拜案有結拜騙錢之事。覺圓俗名湯

勝魁，原籍汀州府歸化縣，父死母嫁，投入浦城縣龜山寺傭工度日，

隨披剃為僧，因不守清規，被逐出師門，獨居於龜山寺。覺圓深感糊

口惟艱，憶及附近雞禽山，每年六月初一日有人燒香，遂起意準備齋

                                                 
155《宮中檔道光朝奏摺》第七輯，頁812，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四日，貴州巡撫賀長
齡奏摺。 
156《宮中檔道光朝奏摺》第十六輯，頁421、422，道光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十日，雲貴總
督賀長齡奏摺。 
157《大清十朝聖訓˙仁宗睿皇帝》，卷一百一，靖奸宄，頁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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飯，以邀人拜佛為名，希圖臨時誘同拜把，藉以借騙銀錢。乾隆三十

二年五月二十八日，與素識之賴子性、董乃福、魏梁法等相商，眾人

皆因貧苦，欣然應允，遂各分頭糾人，連覺圓在內共二十四人，每人

各出錢一百文或數十文不等，交覺圓備齊物品。六月初一日，除一人

未到外，餘人均會齊於雞禽山廟內，覺圓倡言會同燒香不如結拜弟兄，

並稱倘有災難病苦，各須相顧，眾人允從，隨在佛前磕頭，覺圓自居

老大，眾人吃齋後各自散去，並未歃血焚表。覺圓於諸人散去後，與

賴子性等三人回寺中商議，以一同結拜之人稍有家業者可以設法騙

錢，並起意製造旗幟，託言封禁山內有賊人欲來打搶鄉村，誘令結拜

諸人買旗保家，騙錢分用，賴子性等又各允從。158覺圓邀人結拜的動

機雖在騙錢，所騙在結拜之後，並非用以備辦齋食的一百文或數十文。

道光初年，廣西省發生李耀端疊次結拜弟兄案，緣李耀端先經兩次結

拜弟兄，均係依齒序列，後思結拜易於騙錢，但人少則騙錢不多，於

是起意糾邀多人，自為大哥，可以多騙錢文，一人獨得。於是商同柯

老六等，糾邀黃以觀等共六十九人，將錢交給李耀端買備香燭酒肉。

至結拜之期，甘暢和等四十一人雖已出錢，但不敢參與結拜，先行離

去，其餘二十八人不序年齒，推李耀端為大哥，一同結拜。159此案聲

稱以斂錢為目的，惜未載明錢數，不知果真有利可圖否。 
筆者目前所見第一件出錢結拜的案例是雍正九年（1731）九月初

二日余猊等人的結拜案，當日余猊未到，同夥陳阿蘭提議：「大哥不到，

我們且盟了去，即日同飲。」於是眾人派錢買了雞酒，飲生雞血酒結

拜。160惜不知每人所派錢數多寡。一般而言，異姓結拜派錢主要是為

了買備結拜所需的相關用品，如香燭雞酒等物，但也有約定定期出錢

以為歲時會敘之資者。周谷安是湖北天門縣人，曾與何羅氏通姦，枷

責有案，又逞凶毆傷梁大烈鼻樑等處，聞控逃逸。帥安寧因在四川原

籍搶奪銀物，毆傷事主，審擬邊遠充軍，發配天門縣安置，與周谷安

認識，與阮森都曾得到周谷安的資助。乾隆四十九年（1784）三月初
二日，周谷安、帥安寧、阮森及倪文亮、楊邦義、李谷正等人在戲場

相遇，帥安寧、阮森談及窮苦，周谷安即倡議結拜弟兄，計圖倚眾欺

人，詐錢分用，眾各允從。前後共糾得二十六人，於閏三月初九日，

由周谷安等六人出名發帖子，交鄢盛璋分送眾人。十一日，齊集周谷

安家，各出錢買備黃綾香燭等物，周谷安令阮森用紙單開列眾人年歲，

                                                 
158《史料旬刊》，第十九期，頁361∼363，閩浙總督崔應階奏摺。 
159《刑案匯覽》，卷十二，刑律，賊盜，頁17。 
160《明清檔案》，A51-3，雍正十年二月二十五日，廣東總督郝玉麟揭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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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鄢盛璋年齒最長，列於單首，其餘皆依序派定。又令每人每月出錢

二十文，以為歲時會敘之資，遂各飲食而散。二十一日，周谷安等人

路經金矮子門首，看見龔德潤在屋內向金涂氏索租，起意勒索，指稱

龔德潤與金涂氏有姦情，勒借錢十千文，若不借，就要稟官，龔德潤

畏其人多勢眾，當下先給三千文，允諾餘下的改日再給。周谷安等人

既得錢文，遂至酒店沽飲，並將錢文俵分花用。161周谷安等人的行徑

實屬地方棍徒，其結拜目的雖也為「詐錢分用」，所詐卻是良善百姓之

財，而每人月交二十文，說明此一結拜團體的穩定性，成員之間有比

較頻繁的互動。 
為對異姓結拜出錢的多寡作一評估，擬將之與會黨出錢的情形做

一比較，先將嘉、道時期有出錢金額記錄者整理如下： 

 
表六：嘉、道年間異姓結拜案件出錢金額表 
 
時間 地點 主要人物 人數 出錢金額 
嘉慶 19年 2月 27日 廣東 劉得勝 68 100文 
嘉慶 19年 5月 13日 江西 盧太文 44 200文 
嘉慶 19年 5月 13日 江西 甯佩青 20 100文 
嘉慶 19年 6月 22日 廣東 成大葉 11 100文 
嘉慶 19年 9月 13日 江西 曾文彩 37 2、300文不等 
嘉慶 19年 10月 4日 廣東 陳明安 21 200文 
嘉慶 19年 10月 18日 廣東 區庭光 10 200文 
嘉慶 19年 10月 28日 廣東 莫仕榮 13 100文 
嘉慶 21年 4月 江西 劉禮文 16 100文 
嘉慶 21年 5月 26日 江西 李秀太 35 二百餘文 
嘉慶 21年 6月 15日 廣東 劉吊眉 26 200文 
嘉慶 22年 9月 5日 廣東 薛金 50 500文 
嘉慶 22年 9月 7日 廣東 劉亞古 57 100文 
嘉慶 22年 10月 12日 廣東 胡亞安 44 200文 
嘉慶 23年 3月 28日 廣東 黃觀保 21 300文 
嘉慶 25年 7月 12日 直隸 路五 29 600文 
道光 2年 11月 15日 廣東 余亞桂 84 200文 
道光 5年 6月 23日 湖南 易蕘和 54 2、300文不等 
道光 8年 2月 3日 廣東 謝大肚華 52 300文 

                                                 
161《軍機處檔˙月摺包》第37261號，乾隆四十九年六月二十二日，湖廣總督特成額等
奏摺錄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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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年 5月 4日 江西 張義老 26 乞丐出米一升，竊賊出 

雞一隻及錢 300文不等 

道光 10年 2月 15日 廣西 王奉詳 18 450文 
道光 11年 11月 15日 江西 黃老萬 24 2、300文不等 
道光 12年 9月 1日 廣東 謝青頭佑 36 200文 
道光 15年 9月 8日 貴州 何應祥 44 2、300文不等 
道光 20年 8月 廣東 曾玉湖 26 300文 
道光 20年 10月 8日 貴州 汪擺片 46 數百文 
道光 25年 12月 10日 湖南 楊輝祖 51 80文 
道光 25年 12月 13日 湖南 王棕獻 73 80文 
道光 25年 12月 18日 湖南 魏珍選 35 100文 
道光 26年 10月 4日 四川 紀四帽頂 87 100文 

資料來源：國立故宮博物院《宮中檔奏摺》、《軍機處檔˙月摺包》、《外紀檔》，中

央研究院藏《明清史料》、《天地會》 

上表以發生在廣東之結拜案最多，為比較之便，再將《天地會》

一書中嘉慶年間發生於廣東之會黨案件有出錢金額可查者整理於下： 

 
表七：嘉慶年間廣東會黨案件出錢金額表 
 
時間 地點 主要人物 人數 出錢金額 
嘉慶 6年元月 24日 東莞 陳禮南 多人 300文 
嘉慶 6年 7月 7日 海康 林添申 7 300文 
嘉慶 6年 9月 10日 新寧 葉世豪 5 200文 
嘉慶 6、7年間 博羅 陳爛屐四 達萬餘人 300文 
嘉慶 7年 5月 10日 香山 黃名燦 6 300文 
嘉慶 7年 5月 20日 潮陽 鄭阿明 18 300文 
嘉慶 7年 5月 26日 新會 鄭嗣韜 13 300文 
嘉慶 7年 6月 21日 歸善 鍾亞五 51 100文 
嘉慶 7年 8月 12日 龍門 伍允會 15 360文 
嘉慶 7年 8月 15日 惠來 方振思 69 108文 
嘉慶 7年 9月 6日 新寧 陳積引 8 200文 
嘉慶 8年 4月 28日 新會 林道經 20 300文 
嘉慶 8年 5月 16日 瓊山 葉有升 13 200文 
嘉慶 8年 6月 10日 長樂 賴久青 7 200文 
嘉慶 8年 8月 11日 新會 李象開 10 300文 
嘉慶 8年 11月 8日 增城 關念棕 96 200文 
嘉慶 9年 4月 5日 瓊山 曾博羅 44 360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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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慶 9年 5月 13日 欽州 葉風軒 32 200文 
嘉慶 9年 7月 21日 新會 梁修平 38 300文 
嘉慶 9年 8月 15日 永安 黃庭華 15 200文 
嘉慶 9年 8月 18日 海豐 蔡亞堂 65 200文 
嘉慶 10年元月 18日 長寧 關亞孑盡 42 200文 
嘉慶 10年 11月 14日 曲江 黃賢通 56 108文 
嘉慶 16年 11月 25日 順德 顏貴邱 66 200文 
嘉慶 16年 12月 1日 順德 黃先保 56 200文 
嘉慶 16年 12月 5日 順德 吳亞如 50 200文 
嘉慶 19年 9月 26日 永安 賴元旺 30 200文 
嘉慶 21年 4月 22日 樂昌 林得棕 32 200文 

資料來源：《天地會》（六）頁416∼526；《天地會》（七）頁44∼46。 

從上表可以發現嘉慶年間，廣東一省天地會成員出錢多在 200 文

或300文，其有108文者應是取梁山一百零八條好漢之數，360文者可

能是仿周天之數，與異姓結拜時每人出的金額相去不大，似乎不論結

拜會黨或一般異姓結拜攤派金錢時，是有一個大致行情的。 

莊吉發師研究秘密社會的財源時指出：「民間秘密教派模擬家族

的父子關係，建立師徒縱的統屬關係。供養師父教主，是功德，也

是子女侍奉父母的孝道表現。各教派為了吸取社會資源，紛紛創立

各種名目如福果錢、根基錢等，使信眾樂於奉獻銀錢。但是，各教

派的經費都歸教主支配，財富集中於教主一身，是族長制的管理方

式，老教主往往因教產的累積而致富。秘密會黨的成員模擬家庭的

兄弟關係，建立橫的平行關係，入會時各出定額會費，會中的財富，

為兄弟所共有，其支出也是平均分配，會中經費的支配，具有較高

的合理性和平等性。」162嘉、道年間異姓結拜與廣東的天地會在出

錢的數目上十分接近，所收的錢除了要備辦結拜所需之物，也要準

備酒食在結拜後飽食一頓，為首者一般並沒有藉此圖利的企圖。不

過天地會的情況各省不同，涉及天地會創立之初的傳會機制，留待

第六章再加討論。   
四、   信物與暗號 
    乾隆十一年（1746），福建順昌縣人馮應漢在墟場會遇何老妹，因
為說話投機，認為兄弟。乾隆十二年（1747）五月，兩人再次會面，
何老妹以生計艱難，起意結交幾十個兄弟，推馮應漢為首，搶奪財物，

                                                 
162 莊吉發〈清代秘密社會的財源〉，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社會經濟史組編《財政
與近代歷史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 88年 6月），頁 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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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人少，便行偷竊之事，並欲在金山岡搭蓋茅棚，作為聚夥匿贓之

地。何老妹糾人時聲言以馮應漢為首，將制錢對半夾開，每人各給半

邊，以為將來入夥之憑據。又用紅紙一張對裁，半包錢文，半寫姓名

年歲，包錢文者散給眾人，寫姓名年歲者由何老妹收藏。馮應漢與何

老妹姓名寫在綢紬上，並有「永天」字號為記。163馮應漢案的文件中

出現「永天」字號，事非尋常，可能有反抗現政權的意圖，此案也是

第一件以半邊錢文為認記的結拜兄弟案。前文提到江西的乞丐結拜亦

有以錢文為記認者，如盧太文等結拜時，「將錢一文分為三塊，盧太文

自存一塊，為坐令；一塊交茶頭為行令，其行令，係彼此患難相顧，

隨時知會之用；一塊為飛令，亦盧太文自行收執，遇有會內違禁之人，

用飛令交老瞞頭傳來，聽盧太文吩咐責打。」164甚至有以「邊錢會」

為名的乞丐會黨組織。（參見下章第二節）又李秀太是江西龍南縣人，

開張飯店生理。嘉慶二十一年（1816）五月間，有素識之陳北元等人
來到飯店中閒談，李秀太因開店多年，認識人多，起意結拜弟兄，彼

此照應，免得被人欺侮，陳北元等各自應允，隨即分頭邀人。五月二

十六日，一夥三十五人結拜弟兄，不序年齒，推李秀太為老大，林池

書為老瞞頭，其餘分為一肩至五肩名目。用錢一文分為兩半，名為邊

錢，交李禮章收執，會中有事，傳付老瞞頭，作為聚散通信之憑據。

議明同會之人互相照應，遇有疾病死傷，各出錢文資助，如被外人欺

侮，彼此幫護。並捏稱其結拜之目的為禁絕外來賊盜，保護村莊，以

此向附近畜養牛隻之家索錢，每牛一頭派出錢十文、十五文不等，下

次聚會時收取幫帖費用。165李秀太等人並非乞丐，其組織模式自是模

仿乞丐組織而來。 
    將銅錢分為兩塊或三塊，做為彼此聯繫的信物，目前並未看到參
與結拜之人或官方對此有任何解釋。據高國藩研究，至遲在漢代，就

有以錢幣作為厭勝物的反抗巫術，而且是由統治者所發行，其用意除

為順應民間求富的心理，也為求政權的永歸一姓，偶獲錢幣且被視為

祥瑞之兆。166也許因為錢幣是驅邪趨吉的象徵，遂被用作異姓結拜的

信物。此外，筆者猜測，由於銅錢是民間最易取得的、有一定價值與

形制的金屬，作為記認之物既易判別，又能經久；再加上將銅錢切開，

                                                 
163《軍機處檔‧月摺包》第1230號，乾隆十二年九月初三日，福建巡撫陳大受奏摺錄
副；第1257號，乾隆十二年九月初九日，福州將軍新柱奏摺錄副。 
164《宮中檔嘉慶朝奏摺》第三十一輯，頁216、217，嘉慶二十年三月二十四日，江西巡
撫阮元奏摺。 
165《外紀檔》，嘉慶二十一年五月，頁061∼063，江西巡撫錢臻奏摺抄件。 
166 高國藩《中國民俗探微──敦煌巫術與巫術流變》，頁368∼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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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兄弟之間分享錢財的含意，故而容易為結拜團體所採用。 
    除銅錢之外，尚有以他物為記者。前述道光二十五年（1845）十
二月初十日，湖南新田縣楊輝祖等人結拜弟兄，因慮及彼此聯繫時並

無憑據，乃用木頭刻成東西南北等字，名為「碼子」，有事依碼傳人，
167這可能是受到秘密會黨的影響。王蕭氏係湖南宜章縣人，為王宏開

即王三之妻，原先在廣東曲江、陽山等縣求乞度日。道光十七年

（1837），王蕭氏夫婦在廣東省會遇廣東人藍世蔥等，曾先後結拜添弟
會。道光二十一年（1841），王宏開身故，王蕭氏稔知廣東省舊有沙包
會，為乞丐之會名，王蕭氏在彼乞食年久，起意復興沙包會名目，陸

續招得廣東籍之胡金開等十四人為徒，胡金開等又輾轉邀約李添佑等

多人入夥，共有會眾一百四十餘人。而原先與王氏夫婦結添弟會之李

翦保、楊得魁、王麻子等亦各收有徒眾，與王蕭氏均各充頭子。名為

添弟、沙包兩會，其實聲息相通，如遇有事相商，即「包封檳榔五口，

面寫頭子姓名，作為傳人暗號，名為碼子」。168同治二年（1863），湖
南豐陽縣破獲會黨案，會中首領李昌英、羅良心等在該縣東鄉「散碼

糾人，希圖倡亂」，官府除逮捕李昌英、羅良心二人，並起出偽印、偽

示、牌碼、刀槍等物。169這是會黨組織與異姓結拜相互影響之一例。

又乞丐之結拜亦未必皆以邊錢為記，如道光年間在江西清江縣結拜的

張義老等人，因聞拿會黨甚嚴，不敢起立會名，亦無邊錢，惟各出錢

文打造銀戒指一個，作為記認。170 
    以物為記外，也有在打扮上做特殊設計以與外人區別者，如四川
嘓嚕子的各夥黨互有認記，有以割辮為記號者，遇場市人多擁擠攫奪

之際，易於辨識，同夥望見無辮，亦可擠入遞贓。若事主發現，捉拿

時無辮可揪，易於掙脫。另有以紅繩拴繫手上，將銅戒箍帶在左手中

指，或者用白布纏頭、藍布搭包繫腰上，以及在草帽上繫一白帶子以

資辨識。171嘓嚕子團體有較強的犯罪屬性，其記認方式相應也比較隱

密，在普通的異姓結拜案中，我們比較少發現有特別設計服飾裝扮的

情形。當然，也不能排除信物與暗號在異姓結拜團體中可能亦有所發

展，道光二十年（1840）八月，廣東樂昌縣曾玉湖等二十六人結拜弟

                                                 
167《宮中檔道光朝奏摺》第十九輯，頁009、010，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十三日，湖廣總督
裕泰等奏摺。 
168《宮中檔咸豐朝奏摺》第三輯，頁849、850，咸豐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湖南巡撫駱
秉章奏摺。 
169《月摺檔》，同治二年十二月下，頁241、242，湖南巡撫惲世臨奏摺抄件。 
170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明清史料》第147160號，兵部移會。 
171 徐安琨《哥老會的起源及其發展》，頁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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兄，其中朱義興等人被捕後供稱彼等結拜「紅會」，同夥二十六人，「各

人將髮頂前剃成月牙形，解開第二扭扣，將紅布掛在第四扭扣上，暗

做記號。」172曾玉湖被捕後堅不承認有起立會名及暗作認記之事，不

論事之有無，我們可以合理的推測，此時異姓結拜在記認的設計上，

很可能受到會黨的影響而變得較為繁複，因為早在嘉慶年間，在髮型、

鈕釦上做下暗號以資辨識同夥的模式，已為各地天地會所經常採用。173 

                                                 
172《外紀檔》，道光二十一年十月，頁120，廣東巡撫怡良奏摺抄件。 
173 秦寶琦〈從檔案史料看嘉道年間天地會組織與傳會手段的演變〉，《上海師範大學
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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